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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 
 

 

 安全理事会在第 2207(2015)号决议第 2 段中请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

小组向安理会提交附有结论和建议的最后报告。 

 主席特此分发从专家小组收到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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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 2 月 22 日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谨依照第 2207(2015)号决议第 2 段随函转

递其最后工作报告。 

 该报告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向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提

交，该委员会在 2016 年 2 月 16 日审议了这份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信及其附文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 

所设专家小组协调员 

Hugh Griffiths(签名) 
 

专家 

Benoît Camguilhem(签名) 
 

专家 

Katsuhisa Furukawa(签名) 
 

专家 

Dmitry Kiku(签名) 
 

专家 

Youngwan Kim(签名) 
 

专家 

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签名) 
 

专家 

Neil Watts(签名) 
 

专家 

Jiahu Zong(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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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16 年 1 月 18 日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给第 1718(2006)号

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的信 
 

 

 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谨依照第 2207(2015)号决议第

2 段的规定，随函转递小组的最后工作报告。 

 请提请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成员注意此信及报告

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 

所设专家小组协调员 

Hugh Griffiths(签名) 
 

专家 

Benoît Camguilhem(签名) 
 

专家 

Katsuhisa Furukawa(签名) 
 

专家 

Dmitry Kiku(签名) 
 

专家 

Youngwan Kim(签名) 
 

专家 

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签名) 
 

专家 

Neil Watts(签名) 
 

专家 

Jiahu Zong(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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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的报告 
 

 

 摘要 

 自从十年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及联合国由此而通

过制裁制度以来，专家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该国打算放弃其核计划和弹道

导弹计划。恰恰相反，最近该国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同时还在继续进行被禁止

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包括进行潜射弹道导弹试验，并继续发射弹道导弹。鉴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意图明确，并继续努力扩充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规模，

寻求国际社会认可这些被禁止计划并力求使之获得合法性，由此而使人对现行联

合国制裁制度的效力产生严重怀疑。 

 小组的调查表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在有效地规避制裁，并继续

利用国际金融系统、航空公司和集装箱航运路线进行违禁物品交易。被指认的实

体将代理安插在外国公司，以此掩盖其非法活动。他们利用外交人员、长期贸易

伙伴和与少数值得信赖的外国国民的关系。尽管远洋海运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4

年 7 月已被指认，但该公司仍在运营，方法是利用悬挂外国旗的船只、船名、对

公司重新登记和将船员租借给外国船只，使公司得以进入该地区内外的外国港口

以及获得海事保险，而这是运营的一个先决条件。 

 该国继续向中东出口弹道导弹相关物品，与非洲进行军火及相关材料的交

易。它继续利用在非洲和亚洲的长期军事关系，为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提供培训。

新趋势包括购置外来高端商业产品以及基本系统，以加强其在本国发展被禁方案

的能力。该国还在利用对国际组织的参与，设法使其空间发射计划合法化，并获

得利用科学网络和知识的机会。 

 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率低，助长了所有这些活动。专家小组不断

强调不执行决议导致违禁活动继续存在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其

中包括缺乏政治意愿，授权立法不足，对决议缺乏理解和不够重视。 

 专家小组已建议指认一些参与违禁活动或规避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它还建议

更新制裁名单。专家小组的报告及其结论提出了关于联合国制裁制度的整体效力

的重要问题，尽管 10 年来该制裁制度在逐步加强控制，但仍未能确保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放弃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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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 
 

 

 本报告中使用的下列词语具体含义如下： 

“该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委员会” 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决议” 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第 1874(2009)号、第 2087(2013)

号和第 2094(2013)号决议 

“专家小组” 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 

“制裁” 决议中规定的措施 

“制裁名单” 委员会根据第 1718(2006)号决议建立并维持的有关个人、实

体、团体或企业的名单 

“阻截” 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11 至第 14 段、第 2087(2013)号决议

第 8 段和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16 段所定义的对货物的检

查、扣押和处置 

“指认” 安全理事会或委员会根据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d)和(e)段

(经包括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27 段在内的后来几项决议修

订)对个人或实体采取的行动(资产冻结和(或)旅行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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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安全理事会第 2207(2015)号决议将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16年 4月 5

日。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5 年 2 月 6 日至 2016 年 2 月 5 日。  

2. 专家小组在本报告中审查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试图发展核

武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证据；审查了会员国执行决议和违反

制裁措施的情况。持续进行的调查工作见附件一。专家小组还跟踪各会员国执行

委员会决定，包括指定对某些个人和实体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的情况。最后，

专家小组就改进决议执行情况提出建议。 

 

 二. 背景和政治环境 
 

 

3. 没有迹象显示过去一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局势有什么根本性

变化。金正恩执政已有四年，联合国实施制裁也有十年，金正恩通过加强该国的

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继续进行军火和相关物质的交易，不断巩固政权，藐视

相关决议。该国已采取明确步骤，加紧致力于发展其核计划并寻求机会强调其获

得核国家地位的主张。2015 年 9 月，该国宣布其所有核设施都“运作正常”，当

前的任务是提高国家核武器库存的“数量和质量”。1
 2016 年 1 月 6 日，该国在

丰溪里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重申它将“不断提升其核威慑”，在任何情况下

都决不放弃核威慑。  

4. 金正恩继续在内部巩固其权力，包括消除和更换主要官员，同时强调必须平

行发展经济和核能力。2
 虽然该政权把改善民用经济作为新重点，但仍在继续努

力加强国防部门，包括提升武器系统和建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2015 年 8

月非军事区紧张局势升级，金正恩将朝鲜人民军投入“战争状态”。3
 朝韩会谈

成功地化解了这一危机，但朝鲜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岌岌可危。 

5. 2015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特点是，一边谴责制裁，

呼吁签订和平条约和进行双边会谈，同时却故意回避对无核化的任何承诺或恢复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朝鲜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关于国家核活动的讲话”，朝鲜中央通讯社(朝中社)，2015 年 9 月

15 日，可查阅：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5 日)。 

 2 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交联合国的新闻稿”，2015 年 10 月 31 日，

以及“金正恩在大阅兵和平壤市民大游行时的讲话”，朝中社，2015 年 10 月 11 日，可查阅：

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11 日)。 

 3 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谈到局势已处于战争边缘”，朝中社，2015 年 8 月 28

日，可查阅：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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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于 2009 年退出的六方会谈。该国还坚决反对两个联合国机构有关人权状况的

决议，表示这些指控全都是不实之词。4
 

6. 制裁未能阻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逐步提升和扩充其核能力和弹道导

弹能力。除了发展核计划，它还高度重视导弹计划，通过试验发展短程导弹，

提升西海的发射设施，并表示致力于发展潜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为此它在 5 月

和 12 月(据报也在 11 月)进行了试验。它还继续对新浦潜艇造船厂的设备进行更

新换代。该国还保证未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不间断地发射各种卫星

和远程火箭”。5
 

7. 这些事态发展表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按照相关决议解决国际社会对

安全和人道主义问题关切的前景越来越渺茫。所有会员国必须致力于更坚定地实

施联合国的制裁，这一点一如既往地重要。 

 

 三. 专家小组及其方法 
 

 

8. 专家小组的任务仍然是收集、检查和分析由各国、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

利益方提供的关于决议所定措施执行情况，特别是不执行的情况的信息，并就

安理会、委员会或会员国为更好执行决议规定措施而可能考虑采取的行动提出

建议。 

9. 专家小组依照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方法标准

(S/2006/997)开展工作。专家小组尽管没有司法机构的传票、取证能力和调查权力，

但仍努力维持高证据标准。专家小组依赖于三类信息：专家的第一手和现场观察；

会员国、国际组织、官员、经认证的媒体来源/记者和个人提供的信息；公共信息。

专家小组注重信息来源的身份和角色，始终寻求辅证，并确保以与专家小组职责

相符的方式处理所提供的机密或有限制的信息。专家小组在调查期间向个人和实

体提供答复机会。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图片均由专家小组提供。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 4 份事件报告，并在本报告中

考虑到这些事件，同时提供关于仍在调查的案件的资料。专家小组与 33 个会员

国、14 个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有关各方举行了磋商。专家小组还继续与联合国其他

制裁问题小组合作。专家小组就其开展的调查共向会员国、国际组织和私营实体

及个人发出了 748 份信息请求和 88 份后续信函(见附件 2)，共收到 215 份答复。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外务省发言人断然拒绝针对朝鲜的人权决议”，朝中社，2015 年 11 月 21 日，可查阅：

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21 日)。 

 5 见“金正恩观看战略潜艇水下试射弹道导弹”，朝中社，2015 年 5 月 9 日，可查阅：

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5-05-09-0014。 

http://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5-05-09-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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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会员国报告 
 

 

 A. 国家执行情况报告 
 

11. 第 1718(2006)号决议通过已有 10 年，专家小组继续观察到，特别是在非洲，

会员国未提交报告或晚提交报告的比例居高不下(见附件 3)。本报告所述期间，

只有 6 个会员国依照第 2094(2013)号决议提交了国家执行情况报告。目前为止，

只有 42 个会员国(总数 193 个)依照第 2094(2013)号决议向委员会提交了报告，有

90 个会员国从未按照其中任何决议提交报告(见图 1)。专家小组向 93 个未提交报

告的会员国发出了提醒函，其中 7 国在 2015 年时是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会。  

12. 除了报告率低，专家小组还注意到收到的报告质量差，缺乏细节。缺乏良好

信息抑制了小组的能力，使其无法充分报告制裁执行情况和适当分析国家执行方

面存在的困难。会员国缺乏能力和政治意愿更加重了它们在了解决议基本范围和

实质内容方面的困难。总体而言，这种情况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进行

被禁活动创造了机会。 

13. 专家小组在 2015 年积极鼓励 7 个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开始遵守其报告

义务。作为委员会成员应以身作则提交执行情况报告，为此，专家小组建议委员

会考虑采取双边办法(见建议 1)。 

图 1 

按区域开列的报告情况概览 

 
 

 B. 违规行为报告和其他事项 
 

14. 除了国家执行情况报告，会员国有义务迅速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对所有

货物的检查情况——包括没有发生违规事件或在发生违规事件之前的检查情况。

只有一个会员国报告了对与指认实体有关的军火相关货物进行检查和扣押的情况。 

第 2094(2013)号决议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未提交报告的会员国 

 
提交报告的会员国 

 
未提交报告的会员国 

 
提交报告的会员国 

 

所有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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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全理事会呼吁所有国家提供它们所掌握的不遵守决议的信息。(见建议 11)

委员会收到 14 份相关报告。多个会员国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15 年

3 月短程弹道导弹发射和 2015 年 5 月潜射弹道导弹弹射试验的情况。 

 

 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持续违反其放弃核武器、其他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义务 
 

 

1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公然违反决议，无视安全理事会一再提出的以

明确、不可逆转和可核查方式履行该领域的国际义务的要求。它继续发展核计划

和弹道导弹计划，包括为此改进试验基础设施，加强有关机构的作用。它继续加

深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和知识，包括参加各种国际组织，使它能够获得科学培训

和网络。第四次核试验和成功的潜射弹道导弹弹射试验表明，该国决心更坚定地

获取先进系统，同时试图证明其拥有核国家地位的主张。  

 A. 最近与核有关的活动 
 

 1. 2016 年 1 月 6 日的核试验 
 

17. 2016 年 1 月 6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它进行了“氢弹”试验。6
 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禁核试组织)筹备委员会确认，核试验场附近发生“异常

地震”。7
 这次“人为爆炸”(震级 4.85 级)的波形特征类似于 2013 年该国核试验

之后测出的波形特征。所用装置类型尚待确定(见图 2)。 

 

  

__________________ 

 6 见“DPRK proves successful in H-bomb test”，《劳动新闻》，2016 年 1 月 7 日，可查阅：

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6-01-07-0004。 

 7 见禁核试组织 ，“CTBTO Executive Secretary Lassina Zerbo on the unusual seismic event detected 

in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press release，2016 年 1 月 6 日，可查阅：

www.ctbto.org/press-centre/press-releases/ 2016/ctbto-executive- secretary- lassina- zerbo-on-the- 

unusual-seismic-event-detected-in-the-democratic-peoples-republic-of-korea/。  

http://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6-01-07-0004
http://www.ctbto.org/press-centre/press-re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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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 年(黄色)、2009 年(橘色)、2013 年(紫色)和 2016 年(红色)核试验的估计地点

对比 

 

资料：禁核试组织。 

 2. 扩大核基础设施和持续开展活动  
 

18. 核试验场的卫星图像显示，整个 2015 年该地区特别是西门附近一直在不间

断地进行活动，例如运输繁忙、建造新建筑、进行挖掘和伐木活动(见附件 4)。 

19. 2015 年 9 月 15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8
 说，

宁边的所有核设施，包括铀浓缩厂和 5 兆瓦石墨慢化反应堆都已经过重新安排、

改变或调整，并开始“正常运行”。9
 该发言似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2015 年 8 月 26 日关于各种与核相关活动的报告大致相符。 

20. 据原子能机构报告，宁边场址内到处都在不断翻修和开展新工程，这表明 5

兆瓦反应堆已进入战备状态，轻水反应堆场址的工程仍在进行，10
 据报安置浓

缩设施的大楼得到扩建和使用(2014 年该大楼的面积被有效地增加一倍)。11
 通

过卫星图像，原子能机构还观察到似乎与平山铀矿和铀浓缩厂的开采和碾磨有关

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8 朝鲜：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원자력연구원。 

 9 见“Director of Atomic Energy Institute of DPRK on its nuclear activities”，朝中社，2015 年 9 月

15 日，可查阅：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5 日)。 

 10 原子能机构报告说，没有迹象显示将反应堆主要部件送入或引入轻水反应堆安全壳建筑物。 

 11 见原子能机构文件 GOV/2015/49-GC(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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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商业卫星图像显示，似乎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这些活动都在持续进行，印证

了该国宣布的所有核设施都在“正常运行”。这些图像确认在紧靠轻水反应堆处

有一个看似电气开关站的工程，5 兆瓦反应堆安全壳建筑物附近有卡车来往，反

应堆有冷却水排放(2015 年 7 月和 11 月可能中断过)，以及相似燃料组件楼的附

近和铀浓缩设施在进行翻修和出现新建筑物(见附件 5)。 

22. 虽然仅仅根据卫星图像无法断然确定这些动态的战备状态及性质或目的，但

一旦这些设施和反应堆的现役状态得到证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以从中

为核计划生产更多裂变材料储存。这将印证该国关于扩充和改进其核武库的所述

意图。 

 3. 与核计划相关的实体和个人 
 

军火工业局 

23. 专家小组曾报告称，军火工业局12
 在该国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见 S/2010/571，第 55 段和 S/2013/337，第 37 段)。专家小组证实了该

局在 2016 年 1 月核试验中的关键作用，其名称出现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和 2016

年 1 月 3 日金正恩签署的进行核试验的命令中。这些文件清楚显示该局计划和准

备了这次试验(见图 3)。 

图 3 

军火工业部关于“氢弹”试爆准备工作的报告 

 

 
 
 

来源：《劳动新闻》，2016 年 1 月 7 日。 

 

__________________ 

 12 又称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军火生产局、军需工业局、机械工业局或机械制造工业局。朝鲜文名称：

군수공업부 或 기계공업부。 

关于制定氢弹试爆

准备工作的报告 

关于完成氢弹试爆

准备工作的报告 

军火工业局 军火工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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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三名高级官员 Ri Man Gon、Ri Pyong Chol 和朴道春参加了与金正恩在一起

的庆祝试爆成功合影，显示他们在核试验中的关键作用。13
 Ri Man Gon 先生似

乎在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 7 日某个时候成为军火工业局的新任局长。专

家小组先前报告称，朴道春先生在该国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 (见

建议 7，机密附件 109 和 S/2013/337，第 37 段)。 

政府间国际研究组织 

25. 专家小组先前报告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联合核研究所的活

动，这是一个政府间国际核科学研究组织，总部设在俄罗斯联邦(见 S/2015/131，

第 29-33 段)。联合核研究所首席科学书记在答复专家小组的询问时证实，自 2015

年 3 月 31 日起，没有任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与该研究所有关联，

已暂停该国成员资格，直到其能够充分履行对研究所的义务。专家小组注意到，

研究所的决定符合决议规定。  

26. 该研究所确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全权委员会的代表是 Ri Je-Son 

(被列名为“李济善”)(见 S/2015/131，第 29 段)。2009 年 7 月，他被委员会指认

为是当时的原子能总局局长，自 2014 年 4 月起担任原子能工业相。据该研究所说，

自 2010 年以来，有两人代表他参加委员会会议。根据决议，作为代表李先生行事

的个人，有关会员国应将他们置于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的限制之下。他们是： 

 (a) Jon Myong Chol 先生，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

等秘书。他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26 日和 11 月 26 日、27 日、2011 年 3 月 25 日、

26 日和 11 月 25 日、26 日以及 2012 年 3 月 26 日和 27 日参加了委员会会议； 

 (b) Kim Se Gon 先生，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等

秘书。他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和 24 日、2013 年 3 月 25 日和 26 日、11 月 22 日

和 23 日、2014 年 3 月 25 日和 26 日以及 2015 年 3 月 25 日和 26 日参加了委员会

会议。 

27.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在制裁名单内提供的关于李先生(KPi.002)的资料中增

列“李济善”这一别名(见建议 4 (a))。 

 B. 最近开展的与弹道导弹计划有关的活动 
 

 1. 弹道导弹发射 
 

2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发射弹道导弹。专家小组确认了该国 2015 年

弹道导弹计划的两大趋势： 

__________________ 

 13 见“Kim Jong Un has photo session with contributors to H-bomb test”，Rodong Sinmun，11 

January 2016，可查阅：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6- 

01-11-0024。 

http://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6-%2001-11-0024
http://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6-%2001-1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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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通过测试增程型固体推进剂 KN-02 短程弹道导弹，开发具有高度准确

性和快速攻击能力的经改进的短程弹道导弹； 

 (b) 通过进行潜射弹道导弹的水下抛射试验，发展潜射弹道导弹的基本攻

击能力。 

  短程弹道导弹 
 

29. 2015 年 3 月 2 日该国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14
 这些导弹的射程约达 500

公里。一些会员国确定它们是飞毛腿弹道导弹。这一射程与该国以最大射程发射

的 C 型飞毛腿弹道导弹的能力相符。如以往一样，这些导弹未经警告发射，对周

边的船只和飞机构成安全威胁。 

30. 关于 2014年 8月 14日在该国元山地区发射的导弹(见S/2015/131，第 38段)，

专家小组评估称，该射弹是 KN-02 弹道导弹的加强版，15
 原因是两者形状相似，

并达到了 220 公里的射程。16
 小组注意到，KN-02 导弹与 9M79 弹道导弹有明

显的相似之处(见图 4)，17
 并印证了该国有关发射了一枚“高性能超精确战术火

箭”的声明。18
 专家小组还通过一个会员国的信息证实了这一分析，即该国为

研发 KN-02 对 9M79 弹道导弹实施了逆向工程(见附件 6)。19
 自那时以来，该

国为减少导弹的有效载荷以增加射程，一直在积极研发一种新型导弹。20
 

 

 

  

__________________ 

 14 七个会员国向委员会报告了发射事件。 

 15 KN-02 被一些会员国认为是使用固体推进剂燃料的短程弹道导弹，估计射程为 120 公里。 

 16 见 Jeffrey Lewis, “Don’t know where Waldo went, but Kim Jong-Un was in Wonsan: geolocating 

North Korea’s June 26 and August 14 missile launches”, 38 North, 3 November 2014, available from 

http://38north.org/2014/11/jlewis110314/。 

 17 The 9M79 ballistic missile is also known as Tochka or SS-21 and reportedly has a circular error 

probable of 160 m。 

 18 见 “Kim Jong-Un guides tactical rocket test-fire”, KCNA, 15 August 2014, available from 

www.kcnawatch.co/newstream/1451896687-307647019/kim-jong-un-guides-tactical-rocket-test-fire/。 

 19 据一个会员国称，该国 1996 年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获得了 9M79 弹道导弹。 

 20 通过将弹头重量从 480 公斤减至 150 公斤实现增程。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http://www.kcnawatch.co/newstream/1451896687-307647019/kim-jong-un-guides-tactical-rocket-test-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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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9M79导弹(上)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14年 8月 14日发射的导弹(下)的相

似之处 

 
  

资料来源：http://www.militaryphotos.net (上)和朝中社(下)。 

 

31. 据一个会员国称，该国三次发射被认为是 KN-02 或其改进版的射弹(见表 1)。 

表 1 

2015年发射的 KN-02和 KN-02改进版 

日期和时间 射弹数目 类型 射程(公里) 

    
2 月 8 日，下午 4 时 10 分- 

5 时 10 分 

5 枚 推定为一枚 KN-02 改进版和 

4 枚 300 毫米制导火炮 

200  

4 月 2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1 枚 推定为 KN-02 140  

4 月 3 日，下午 4 时 10 分-5 时 4 枚 推定为 KN-02 > 100  

 
 

  潜射弹道导弹 
 

32. 七个会员国向委员会报告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15 年 5 月 8 日从

东海岸新浦港的水下平台进行了弹道导弹试验。这些报告与 2015 年 5 月 9 日关

于“朝鲜式强有力战略潜艇弹道导弹水下试射”的官方公告一致(见附件 7)。21
 潜

射弹道导弹的发展和今后可能的部署将为该国的弹道导弹能力增加一个海上组

成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 

 21 见见金正恩观看战略潜艇的水下弹道导弹试射，朝中社，2015 年 5 月 9 日，可查阅

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5-05-09-0014 

弹头部分的形状相似 尾翼的形状相似 

http://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5-05-09-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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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官方公布的潜射弹道导弹照片(见附件8)显示为“북극성 1”(Pukgeukseong 1)，22
 

通称 KN-11。从外形上看，导弹与前苏联时代 SS-N-6/R-27 潜射弹道导弹十分相

似，因其形状明显相似，尤其是弹头(见图 5)。导弹从海水中射出时尾部没有白

烟，显示使用了 R-27 导弹所用的液体推进剂。根据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该

导弹与 R-27 导弹相同，后者是 1990 年代从前苏联采购的，然后由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实施了逆向工程。 

图 5 

KN-11 和 R-27 导弹的长宽比 

 

 

 

 
 

 

 
 

  资料来源：R-27(上)：Thomas Cochran and others，Soviet Nuclear Weapons，Nuclear Weapons 

Databook，vol. 4(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9)；潜射弹道导弹(下)：《劳动新闻》，2015

年 5 月 9 日。 

图 6 

与 2015年 5 月 8 日发射有关的图像 

 
 

资料来源：《劳动新闻》，2015 年 5 月 9 日。 

__________________ 

 22 即“北极星-1 号”。 

 
直径 1.5 米 

长度 9.65 米 

弹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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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专家小组认为，多张试验照片被处理过，并且可能插入了与试验无关的图像

(见附件 9)。在没有水下录像的情况下，专家小组不能确切核实发射平台。 

35. 导弹似乎在水上点燃(见图 6 和 7-3 至 7-5)，显示是从发射管进行的水下冷喷

射，23
 可能是由压缩气体点燃的(见图 7-1)。该导弹达到 150 米的高度，在空中

飞行了约 500 米(根据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飞行时间相对较短，其原因可能

是通过配重减少可燃物负荷，以显示发射能力，或者更可能的是，在点燃后不久

切断燃油供应。无论哪一种情况，发射都是全重起飞，以证实弹射点火顺序。 

图 7 

2015年 5月 8日弹道导弹试验时的序列图像 

 
                

 
                

资料来源：朝中社。 

  

__________________ 

 23 弹道导弹发射系统可以是“热发射”(即导弹在管中点燃)或“冷发射”(即导弹从管中排出，然

后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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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专家小组认为，这次试验是一项重大技术发展，并且明确显示这是发展潜射

弹道导弹并将其投入使用的一项持续方案。要完成发射系统和导弹的运作，还需

要进行更多试验，特别是一个全面飞行试验，这可能是该国当前受到限制的一个

因素。 

 2. 发射设施活动 
 

37. 2015 年，该国继续快速进行西海卫星发射站方面的工作，对发射区作出了进

一步改进。由于在发射准备基础设施的每个步骤都开展了大量隐蔽工作，将更难

发现任何发射前活动。专家小组还监测了新浦造船厂，该设施与该国的潜射弹道

导弹计划有关。 

  西海卫星发射站 
 

38. 图像分析显示，该国在故意进行各种掩饰工作，以掩盖空间运载火箭发射的

准备情况(见附件 10)。在 2015 年 3 月进行挖掘工作后，一个新的地下铁路终端

站于 4 月完成(附件 12)。在新终端站的水泥中有一个约 20 米长的槽可用于在铁

路隧道和发射台之间安装一部电梯。24
 一个新建筑也在发射台的东端建成。2015

年 1 月，可以明显看到该建筑的地基，并一直取得稳步进展，直到 9 月前完成(见

图 8)。该建筑的位置表明，它可能是发射准备阶段空间运载火箭装配或检查的发

射支助设施。此外，一个沿铁轨移动的新平台可用于掩饰空间运载火箭从辅助建

筑物到火箭塔架的移动。25
 最初在 2015 年 4 月观察到该平台的建造工作，9 月

完工(见同上)。最后，在火箭塔架上有一个遮盖物(更多图像见附件 12)。26
 

 

  

__________________ 

 24 “North Korea: new construction at the Sohae satellite launching station”, 38 North, 2015 年 5 月 28

日, 可查阅 http://38north.org/2015/05/sohae052815/。 

 25 移动平台为 21 米宽，29 米长和 28 米高。 

 26 2014 年 10 月观察到火箭塔架上有遮盖物。 

http://38north.org/2015/05/sohae05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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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截至 2015年 9月 1日的西海发射台 

 
 

  资料来源：Geo-Eye-。 

39. 观察到装配大楼的翻修活动，在那里建造了新的工棚。在铁路支线建立了一

个遮盖物，可能是为掩盖与空间运载火箭平台的运输相关的铁路活动(见附件 11)。 

40. 观察到的其他活动显示，今后可能试验体积较大的火箭发动机。在发射台以

西和发动机试验区域内建造了新的具有储存更多推进剂空间的更大型建筑(见附

件 12 和 13)。27
 这种假设与火箭塔架能够发射比“银河 3 号”更大的空间运载

火箭的能力相一致，小组前一份报告中对此有所叙述(见图 9)。 

  

__________________ 

 27 见“North Korea: update on activity at Sohae satellite launching station”, 38 North,”2015 年 10 月

9 日，可查阅 http://38north.org/2015/10/sohae100915/。 

火箭塔架 

辅助建筑物 

可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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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银河 3号”和“银河 9号”潜射弹道导弹模型 

 
资料来源：共同社，2015 年 10 月 13 日。 

  新浦造船厂 
 

41. 2015 年 5 月 8 日试验之前东海岸新浦造船厂厂区的卫星图像显示，早在 2012

年就开始了与本土开发潜射弹道导弹及相关发射平台有关的基础设施工作。 

42. 2013 年 10 月，卫星图像显示在潜艇水滩西南有一个试验综合设施。这个综合

设施大楼设有一个试验台，可能的冲击区域为大约 9 米，可能在这一设施进行陆

上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射试验。据一个会员国称，在 2014 年 10 月进行了一次这样

的试验(见附件 14)。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的图像显示，正在靠近 195 米 X33

米的主制造车间施工盖建筑厂房，以及车间和延伸出来的新发射平台(见附件 15)。 

43. 同样，2014 年 7 月的卫星图像显示新浦造船厂有一艘身份不明的潜艇。随后

的图像显示了潜艇指挥台尾壳不同的内部施工阶段、一艘潜水试验驳船和一艘小

拖船。28
 据一个会员国称，该国获得了退役的 G 级潜艇，并通过拆卸潜艇获得

了弹射相关技术。上述潜艇似乎是本国设计的，与 G 级或其他类型的潜艇没有直

接可比性。29
 2015 年 5 月 10 日的图像显示，可能是一个 10 米长的导弹运输集

__________________ 

 28 业务卫星应用项目证实了 5 月 8 日试验官方图片中的潜艇很可能是出现在卫星图像中的潜艇

(图 10)，并确认了 2015 年 5 月 10 日卫星图像中停泊在潜艇旁边的小船。 

 29 由于该国具有建造潜艇方面的经验，该国有能力建造该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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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停靠在长度为 65 米的潜艇旁边，还有一个指挥台围壳中的单发射口，30
 这

是为潜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设计的(见图 10)。31
  

图 10 

潜射弹道导弹单发射管的发射口32
   

 

资料来源：DigitalGlobe，2015 年 5 月 10 日(左)；朝中社，2015 年 6 月 5 日(右)；H. I. Sutton，

2015 年 5 月 9 日(下)。 

44. 该国正积极升级和掩盖其在新浦的潜艇生产设施，这使其可能在不被发现的

情况下建造更多的潜艇，包括具有发射弹道导弹能力的潜艇。根据第 2094(2013

年)号决议第 22 段，会员国应对出口可能有助于该国潜射弹道导弹计划的商业物

品提高警惕，这些商品包括子系统和部件，特别是电动马达、铅酸电池和相关的

充电系统和声纳技术(见建议 10)。 

 3. 与弹道导弹计划有关的实体和个人 
 

45. 专家小组确定了两个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航天发射计划有关的发展

趋势。首先，该国一直在通过参与国际组织促进其空间发射能力的合法性，进入

__________________ 

 30 孔径直径约为 1.5 米。容器的长度和直径与 2015 年 5 月 8 日试验的导弹直径相符。据一个会

员国称，潜艇内只有一个发射管。 

 31 据金正恩说，：“当潜射弹道导弹进入建造阶段，并在不久后投入待命后，就像为政权的敌人安

装了定时炸弹”,见 Choi You-sun, “North Korea test-fires 3 ship-to-ship missiles into East Sea”, 

《阿里郎新闻》,2015年5月9日，可查阅www.arirang.co.kr/News/News_View.asp?nseq=179369。 

 32 业务卫星应用项目证实了与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见图 10 中的卫星图像）。 

导弹运输 

集装箱 
移动起重机 

发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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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界和培养研究人员进一步发展其被禁方案。其次，国家宇宙开发局继续

在该国的空间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负责一个新的卫星控制中心。 

  亚洲和太平洋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 
 

46. 亚洲和太平洋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见附件 16)在五个空间科学和技术

学科提供九个月的研究生文凭课程，包括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卫星通信、卫星

气象和全球气候、空间和大气科学以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该中心告知专家小组，

在遴选和录取工作中认真考虑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综合名单。 

47. 该国在 1996 年加入中心后，派出 30 多名国民在该中心接受培训，其中包括

Paek Chang Ho，他被指认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射“银河 3 号”火箭时发挥作

用。据报告，他目前是国家宇宙开发局科学研究和发展司副司长。他在 1999-2000

年参加了中心的卫星通信课程(见附件 17)。目前该国有 2 位国民正在参加该中心

的课程，其中一人隶属于国家宇宙开发局(见附件 18)。小组注意到该中心取消了

4 名选定国民参加 2015 年 8 月开始的课程的资格，其中 1 人隶属于国家宇宙开发

局，本应参加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课程(见附件 19)。33
 不断有国家宇宙开发局成

员申请和参与中心课程显示了这些课程对其工作的重要性。  

48. 专家小组分析了由中心提供的课程教学大纲。空间和大气科学课程包含 一

个太空仪器 模块与子模块，这些子模块与该国使用 运载火箭、姿态控制、遥测、

跟踪、指挥和数据处理系统等弹道导弹技术设计和测试运载火箭有直接关联(见

附件 21)。34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课程包含接收器和整合式导航两个模块(见附件

22)，两者都与该国的弹道导弹计划直接有关，特别是考虑到它正在致力于通过

使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改善弹道导弹的制导

精度。35
 卫星通信课程包含“调制、多路复用和多址接入”模块(见附件 23)，

这有助于提高弹道导弹计划的遥测能力。 

49. 印度在给主持中心咨询委员会36
 工作的外层空间事务厅的一个备忘录中指

出，印度关于两个课程内容的立场是：“这些课程涵盖的专题非常宽泛，包含了

有关领域的基本原则，提供给学员的教材可以从公开来源获取。”37
 它进一步指

出，“在短时间涵盖的专题的深度[原文如此]，不会有助于参加者获得这些具体领

__________________ 

 33 专家小组注意到，在编写本报告时参加课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职称为研究员或

高级研究员(见机密附件 20)。 

 34 S/2014/253 号文件提供了与这些专题有关的某些违禁物品清单。例如，天文陀螺指南针(又称

恒星传感器)(物品 9.A.2)。 

 35 美国 2015 年 6 月 15 日发送小组的来函。 

 36 咨询委员会指导技术方面，包括课程表。 

 37 该陈述指的是空间和大气科学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课程。专家小组注意到，专业教学可包括

一般和基本原则以及从公开来源获得的材料。 



 S/2016/157 

 

23/293 16-00683 (C) 

 

域的专业知识”。外层空间事务厅告知专家小组，它愿意将此事报告给联合国和

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举行第五十九届会议。 

50. 虽然该中心提供的课程不是刻意旨在促进弹道导弹的发展，专家小组在现有

资料基础上作出评估认为，某些模块或子模块构成的专业培训，可被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用于从事被禁止的活动，而参加空间和大气科学和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课程是决议禁止的弹道导弹有关活动。  

51. 专家小组回顾，根据决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停止所有与弹道导

弹有关的活动(见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2)。 

  国家宇宙开发局 
 

5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 2015 年已多次表示，它打算在国家宇宙开发局

的指导下继续进行更多卫星发射。38
 国家宇宙开发局局长说，这个世界会清楚

地看到先军朝鲜的卫星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一个接一个

地飞上高空。39
 这些发射是第 2087(2013 年)号决议禁止的。 

53. 与其所声称的计划相一致的是，2015 年，该国为坐落在一个高级官员住宅区

旁的平壤中心内的新卫星控制中心揭幕(见附件 24)。金正恩在 5 月访问该中心期

间，“强调要提供更先进的设施”。40
 

  

__________________ 

 38 见“国家宇宙开发局局长有关成功开展外层空间发展的发言”，朝中社，2015 年 9 月 14 日，

可查阅 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8 日)。 

 39 见“NADA Director on successes in outer space development”, 朝中社，2015 年 9 月 14 日， 可查

阅 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 

 40 见“金正恩访问新建成的通用卫星控制中心”，朝中社，2015 年 5 月 3 日，可查阅 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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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金正恩访问新的卫星控制中心 

 

资料来源：《劳动新闻》。 

54. 官方公告明确表示，新中心由国家宇宙开发局管辖，见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

(见图 12)。这一证据显示，国家宇宙开发局已经接管了先前由朝鲜空间技术委员

会运作的一个关键设施，并支持专家小组在其 2015 年最后报告中的结论(见

S/2015/131，第 44-48 段)。 

图 12 

卫星控制中心和国家宇宙开发局标识 

 
 

 来源：朝鲜中央电视台。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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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国家宇宙开发局同时在寻求国际合法性，为此与其他空间领域有关国际机

构，即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建立关系。这与该国不断声称其

太空计划符合《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

原则条约》的说法相符。  

56. 国家宇宙开发局也充当空间物体登记的国家联络点(见图 13 和附件 25)。2015

年 2 月 26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传达了这一信息，它在该日依照《关于登

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二条，通过外层空间事务厅向秘书长通告建立了

一个射入地球轨道或外层空间物体的国家登记册(见附件 26)。 

图 13 

2015 年 2月 2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维也纳)普通照会

摘录 

 

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 

电子邮件：nada.dprk@star-co.net.kp 

传真：00850 23814585 

地址：朝鲜平壤中心区 Central District，Pyongyang，DPR Korea 

 
 

57. 2015 年 10 月 15 日，国家宇宙开发局据报被接纳为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

成员。41
 联合会告知专家小组，10 月 16 日，联合会大会根据专家小组提供的

信息，撤销了其先前 10 月 12 日的核准入会决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

巴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代表团代表国家宇宙开发局申请了这一会员

资格。  

58. 国家宇宙开发局的章程规定，国家宇宙开发局“指导所有航天设备及其运载

火箭的生产、组装和发射”。该章程还详细介绍了国家宇宙开发局的内部组织及

其下属机构(见附件 27)。此外，专家小组还获得了有关开发局主要官员(见表 2)

和预算(1.025 亿欧元)的信息。专家小组的结论见机密附件 109。  

  

__________________ 

 41 见“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加入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朝中社，2015 年 10 月 15 日，可查阅

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该国还参与了联合国/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 2013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办的有关空间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讲习班 (A/AC.105/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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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专家小组确认的国家宇宙开发局内的关键人员 

姓名 朝鲜名字 职称 

   
Yu Ch’o’l-u 先生 유철우 局长 

Kim In Cheol 先生 김인철 副局长 

HyonGwang Il 先生 현광일 科学研究和发展司司长 

Paek Chang ho 先生 백창호 科学研究和发展司副司长 

Kim Cho’n-ho 先生 김천호 科学工作司司长 

Jong Tong Gil 先生 정동길 副司长 

Kim Gun Song 先生 김군송 通用卫星控制和指挥中心主任 

Yun Chang Hyok 先生 윤창혁 通用卫星控制和指挥中心副主任 

PaeCho’n-haek 先生 [배천핵(혁) 国际事务代表 

Pak Gyong Su 先生 박(백)경수 国际事务副主任  

 

 

 六. 与进出口有关的措施 
 

 

5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在积极从事武器和相关物资的交易，包括采购、

转让或代理买卖商业产品用于军事目的，以及向东南亚、非洲和中东国家提供技

术援助。该国优先采购精良设备，如无人机组件和雷达系统。该国在这方面利用

了不同的出口管制系统。专家小组持续进行的调查情况摘要见附件 1 

 A. 对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相关物品实施禁运 
 

  日本扣押的铝合金棒 
 

60. 专家小组继续调查 2012 年 8 月被日本作为与核有关物品扣押的 5 个铝合金

棒的货物(见 S/2015/131，第 54-57 段)。此前，专家小组注意到，一个使用

“KUMSOK”标记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体有可能制造了这些物品。

“KUMSOK”被朝鲜铁金属进出口公司(前称朝鲜金属贸易公司，又名朝鲜黑色

金属综合贸易公司)作为其电码使用(见图 14)。KFMEIC 在广告中声称自己从事各

类黑色金属的贸易。它的标识与扣押货物的标识非常相似(见附件 28)。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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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KFMEIC的广告 

 

资料来源：朝鲜对外贸易，1996 年 1 月。 

 

61. 这批货物的收货人是一个在缅甸的实体，Soe Min Htike 有限公司 (见

S/2015/131，第 56 段)。专家小组要求缅甸协助取得有关先前被美国财政部指认

为参与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火贸易的缅甸实体和个人信息，包括 Soe 

Min Htike 公司。缅甸在回复中否认这种参与，没有对专家小组关于 Soe Min Htike

参与情况(包括将该公司列为收货人的一份运输文件)的询问作出答复。专家小组

的结论是 Soe Min Htike 公司作为被禁止核相关物项的收货人参与了这一企图转

运行为。   

 B. 武器禁运的实施情况 
 

 1. 目的地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武器相关货物运输 
 

62. 2015 年 12 月，一个会员国向委员会报告，继其 2014 年 5 月根据决议规定进

行的检查和扣押后，该国决定处理 2010 年 9 月以来的这批货物。当时该船在中

国大连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拉塔基亚(Ladhiqiyah/Latakia)的途中。 

63. 专家小组的调查和现场检查证实，该货物由为亿达(香港)国际和朝鲜金龙贸

易公司工作的实体和个人拥有，这两个公司在 2013 年 1 月被指认为与朝鲜矿业

发展贸易公司(KOMID)有关联，2009 年 4 月被指认为与弹道导弹和常规武器有关

的货物和设备主要出口商。KOMID 使用“金龙”这一化名进行采购活动，而“亿

达”则代表 KOMID 为货运提供便利。装运单据显示货物由亿达代表金龙作出安

排(见附件 29)。该批货物含有各种商业物品，包括一些可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商业

物品。 

碳素工具钢 

圆钢条：直径 18-80 毫米 

长度 8 米 

朝鲜黑色金属进出口公司 

朝鲜平壤 Pothonggang 区 

电报挂号：平壤 Pothonggang 区 

电报：36025，5509 KS KP  

电话：850-2-3816078 

传真：850-2-3814581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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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装运单据上的收货人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机械系统公司，它与 Handasieh

工程行业总组织42
 有相同的电话/传真号码，该组织是 2007 年 10 月负责弹道导

弹相关物品运输的一个与军事相关的实体(见附件 29)。43
 Handasieh 被欧洲联盟

作为叙利亚科学调查和研究中心的幌子公司受到制裁。美利坚合众国此前报告称

Handasieh 在 2010 年试图获取两用物品用于该中心的弹道导弹项目。44
  

65. 这批货物有 5 个集装箱的商业物项，包括机械、零部件和测量设备(见图 15

和附件 30)。已有类似产品被公布为用于军事目的(见附件 31)。某些物品可用于

生产武器或是飞毛腿导弹液体推进剂的主要部件。45
 专家小组继续调查这些物

品的性质。  

图 15 

一个会员国扣押的物品 

 
 

 

66. 亿达/金龙使用两个公司，即大连益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丹东永兴和贸易

有限公司(见附件 32)来采购这些物品。丹东永兴和是托运人(见附件 29)。物品大

部分购自中国台湾省、中国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一些物品购自丹麦、日本和美

国(见附件 33)。采购主要由大连益联所有者蔡光(音译)先生负责进行，该人还担

任亿达的董事(见 S/2015/131，第 185 段)。大连益联通过一个香港注册公司荣光(香

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个银行账户进行支付(见附件 34)。46
  

__________________ 

 42 Handasieh 被欧洲联盟指认为叙利亚科学调查和研究中心的幌子公司，该公司一直代表军方行

事(见欧盟理事会第 1244/2011 号条例)。 

 43 见 S/20122/422，第 57 段和小组 2012 年 11 月 30 日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44 美国财政部，“情况介绍：加大对叙利亚制裁的力度”，2012 年 7 月 18 日，可查阅 

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Documents/Fact%20Sheet.pdf。据一个会员国

称，科学调查和研究中心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二经济委员会联系关于提供各种物项的

问题，包括原产于一个东欧国家的滚柱轴承 。此种物品可用在导弹涡轮泵中。 

 45 抑型红色发烟硝酸在 S/2014/253 号文件中的项目编号为 4.C.4。氢提炼器可用于硝酸前体生产

之前的工序，这是用于飞毛腿导弹的液体推进剂抑型红色发烟硝酸这一禁止物品的主要成分。 

 46 荣光公司于 2013 年 7 月解散。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S/2016/157 

 

29/293 16-00683 (C) 

 

67. 亿达、大连益联、丹东永兴和和荣光都通过相同的人联系起来，这些人同时

拥有和/或控制其它公司，包括一些被指认的公司(见图 34 和附件 35)。 

68. 这些外国供应商都不知悉这些物品将被再出口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日本

供应商曾询问这些物品的最终用户，但丹东永兴和拒绝提供答复。与亿达/金龙有

关的个人和公司尚未向小组提供答复。 

69. 这些公司与转运武器和有关物资或弹道导弹有关物品的个人和实体有直接

关联。它们采取隐藏技术，例如利用外国中介机构、幌子公司网络和不完整的文件。 

70. 小组确认，扣押货物的会员国的行动符合禁止转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代理买卖的所有武器和有关物资的决议以及第 1874 (2009)号决议第 18 段规定的

义务，安全理事会在该段中呼吁会员国防止可能有助于该国弹道导弹有关活动的

任何资产的转移。 

 2. 向埃及运输飞毛腿备件 
 

71. 2013 年，一个会员国向委员会报告，该国截获了一批从北京运往开罗的托运

货物。在文件中，发货人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家公司 Ryongsong 贸易

有限公司，收货人是埃及公司 MODA Authority International Optronic。该批货物

是发货人和另一个公司(Rungrado 贸易公司)之间于 2013 年 2 月 15 日签署的合同

的一部分(见机密附件 36)。这家公司以往曾涉及违反日本实施的奢侈品物品禁令

(见 S/2012/422，第 78-79 段)。 

72. 专家小组对货物进行了现场检查，作出了研究并咨询了几位专家，以调查物

品的潜在用途。小组审查了飞毛腿 B 型导弹系统，以对托运货物中物品的技术规

格进行实物比较(见图 16)。 

73. 这些货物被标为“机器备件”，包括继电器、“线圈”、连接器和断路器(见机

密附件 37 和 38)，被列为用于“冷冻运输工具”、“鱼厂母船”、“鱼类加工机”和

“旧船”(见机密附件 39)。47
  

  

__________________ 

 47 这些物品似乎与收货人的业务不符(据报告收货人从事用于军事和商业用途的高级电光学和电

子系统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埃及表示，在埃及公司数据库中没有 “发现一家名称是 MODA 

Authority International Optronic Company 的公司 ”（见附件 110）。  

http://undocs.org/ch/S/20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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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货物中物品实例 

 
 

1-3：连接器； 4-6：继电器；7-8：断路器；9：气压开关 

 

74. 虽然这些物品都没有达到违禁物品清单中的具体标准(见 S/2014/253)，但专

家小组发现，它们是用于飞毛腿 B 型导弹系统的备件或物品(见机密附件 40)。这

些物品作为武器和相关物资，被决议禁止出口。 

75. 专家小组从货物中两个物品有朝鲜文标记(见图 17)和检验证明印章(机密附

件 41)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物品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内生产的。此外，

列出的包装单负责人的名字也是朝鲜文(见机密附件 42)。 

 

 

 

  

1 

9 

2 

3 

4 

6 

5 
8 

7 

http://undocs.org/ch/S/201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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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小组发现的朝鲜文标记和印章 

    
 

76. 货物由高丽航空从平壤运出(见机密附件 43)。航班标签上的机场安检印章也

说明检查是在平壤进行的。 

77. 包装清单上物品制造商显示为 “Machine Electric Factory”(见机密附件 42)。

专家小组发现Ryongsong公司的地址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的

地址相同(见机密附件 44)。Rungrado 声称是“出口海产品和海鲜”，“使用自己的

船只和包船进行货物运输贸易”(见附件 45)。 

 3. 从韩国找回的无人机残骸 
 

78. 关于无人驾驶飞行器残骸，专家小组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调查(见图 18 和表 3)，

发现有两个中国公司为几乎相同的无人机作广告(见 S/2015/131，第 61-68 段)。48
 

对内部组件供应链的初步分析显示，至少其中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是从国外购置的。

据一个会员国称，无人机可能是从中国的幌子公司采购的。  

  

__________________ 

 48 In the light of their ranges below 300 km, the transfer of these drones to the country is not prohibited 

under th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embargo imposed under paragraph 8 (a) (ii) of resolution 

1718 (2006) 。 

ㅈ 102 1 4（很可能是

指主体 102 年（或 2013

年）1 月 4 日 

ㅈ 102 1 12（很可能是指

主体 102 年（或 2013年）

1 月 12 日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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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专家小组在检查期间拍摄的无人机图像 

 
白翎岛无人机及波州和三陟无人机 

 

 

表 3 

两种类型无人驾驶飞机的主要特点 

特点 波州/三陟无人机 白翎岛无人机 

   宽度(米)长度(米) 1.931.22 2.461.83 

发现时的重量(公斤) 13 12.7 

发动机 2 冲程发动机 4 冲程发动机 

燃料和燃油容量(l) 辉光燃料-4.97 复合油燃-3.4 

起飞和降落 发射装置/降落伞 发射装置/降落伞 

降落伞 十字形 八角形 

飞行指挥 是 是 

近距离遥控 否 是 

飞行路线自动飞行 是 是 

估计航程(公里) 180-220 250-300 

 

 

79. 据一个会员国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有约300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包括侦察、目标定位和战斗无人机。该国负责情报收集的主要实体侦察总局参与

了侦察无人机的采购、生产和运作，并努力发展战斗无人机方面的能力。因此，

这些拍摄了重要军事设施和青瓦台图像的无人机，有可能是侦察总局采购和运作

的(见附件 46 及建议 5 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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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翎岛无人机 
 

  制造商 
 

80. 总部设在中国上海的晨风航拍影像技术公司在其网站上为无人机-UV10 作

广告(见附件 47 和图 19)，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业务卫星应用项目确定该无人机与

2014 年 3 月 31 日在白翎岛坠毁的无人机技术明显相似(见机密附件 48)。晨风没

有答复小组的询问。  

图 19 

晨风在广告中宣传的 UV10无人机 

 
 

资料来源: www.5ihangpai.com。 

  组件的供应链 
 

81. 尽管专家小组的一些询问尚未得到答复，但小组确定了发动机和自动驾驶仪

的购买者(见表 4)。 

表 4 

在白翎岛无人机内部发现的主要来自外国的物项 

编号 物项 制造国 供应链 

     1 发动机  捷克共和国 2013 年 9 月 5 日销售给  Maikaifei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2-1 飞行控制计算机 自动控制板 加拿大 2011 年 7 月销售给中测瑞格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2-2  输入/输出板 瑞士 2013 年 6 月 4 日销售给台北的中间商 

2-3  遥控接收器 日本 没有序列号 

3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大韩民国或中国 可能是 2013年 8月 28 日和 2013 年 9 月 11 日制造 

4 全球定位系统天线  美国 2007 年 6 月 8 日制造 

5-1 任务计算机 中央处理器板 中国 制造商尚未答复 

5-2  输入/输出板 瑞士 2013 年 6 月 4 日销售给台北的中间商 

6 照相机  日本 2013 年 10 月 18 日销售给中国的分销商 

7 电池  中国 制造商尚未答复 

http://www.5ihangp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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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发动机最终通过几个违规交易过程由北京一家名为 Microfly 工程技术的公

司购置。49
 该发动机最初是由另一个公司 Maikaifei 工程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购

买，该公司没有在香港合法登记(见附件 50 和 51)。Microfly 和 Maikaifei 是通过

E.Chengwen 先生取得联系的，他作为 Maikaifei 的“首席工程师”促成了这次采

购(见附件 52)，同时也被列为 Microfly 的董事会成员(见附件 53)。Microfly 和

Maikaifei 的中文名字都是:迈凯飞。在 E. Chengwen 先生帮助处理定购单后，发动

机被运送给了设在北京的一个第三方收货人，Microfly 与该收货人有进口代理授

权协议(见附件 54)。50
 尽管协议规定由该收货人支付货款，实际货款却从

Microfly 公司法人代表 Xue Qiang 先生的个人银行账户汇出(见附件 55)。 

83. 自动驾驶仪是中测瑞格测量技术 2011 年 7 月购买的 10 个自动驾驶仪的一部

分(见附件 56)，也是由 E.Chengwen 先生使用别名 E.Chengwen Able 先生以代理

身份安排的(见附件 52)。51
 中测瑞格测量技术提供的最终用途说明是伪造的，

称自动驾驶仪“只能由最终用户使用”，“不会被转移到另一个目的地、转运或再

出口”(见附件 57)。52
 说明中还规定，物品将在为测绘活动设计的电动徒手启

动的无人机中使用，然而，列出的特性与 UV10 的完全不同(见图 20)。  

  

__________________ 

 49 Microfly 的网站为无人机作广告，并称该公司致力于航空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测试和制造

(见附件 49)。 

 50 协议是指收货人和发动机制造商之间的合同(2013HXI/110SP/C)，后者称合同不存在。发动机

制造商告知专家小组，它从未收到收货人的付款，意味着收货人被用来进行单次货运。这一假

定解释了为何协议是在为发动机付款几天后和出货前签署的。 

 51 自动驾驶仪首先被发送给香港的一个收货人，然后发送天津另一个收货人，后又发送给中测瑞

格测量技术。 

 52 自动驾驶仪受加拿大出口管制(见 S/2015/131，第 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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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发动机的供应链和白翎岛无人机的自动驾驶仪 

 

84. Microfly 称，它是 UV10 的最初设计者和制造商，在出现了关于中国境外存

在非常类似于 UV10 的无人机的负面报道后停止了这一型号的生产。它还称该型

号只出售给中国国内的客户，从未出售给具有军事背景的客户。Microfly 否认与

晨风有任何关联，并怀疑后者仿制了该公司的无人机。Microfly 称，UV10 出售

给了中测瑞格测量技术，但拒绝提供其他买家的名称(见附件 58)。Microfly 还称，

中测瑞格测量技术特别要求 UV10 装上其在 2011 年 7 月购买的自动驾驶仪，表

明中测瑞格测量技术可能是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此种举动。 

波州和三陟无人驾驶飞行器 

制造商 

85. 北京中交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站刊登了 SKY-09P 和 SKY-09H 无人驾驶飞

行器的广告(见图 21 和附件 59)，业务卫星应用项目确定其与在波州和三陟坠毁

的无人机在技术上明显相似(见机密附件 60)。中交通信没有答复专家小组的询问。 

发动机制造商 

捷克共和国 

自动驾驶仪制造商 

加拿大 

货物转移 

收货人 1 

香港 

货物转移 

收货人 

北京 

货物 

转移 

付款 

协议 

首席 

工程师 

定购单 

定购单 

收货人 2 

天津 

货物转移 

货物转移 

伪造的最终用途说明 

中测瑞格测量技术 

董事会 

成员 

董事 

顾问？ 

生产 

(没有自动驾驶仪) 

无人机 朝鲜无人机 

明显 

相似点 

中间商 

实体 

中间商 

个人 

可能在运作 

无人机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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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中交通信刊登的 SKY-09P 和 SKY-09H 无人驾驶飞行器广告 

  

资料来源：www.trancomm.com.cn。 

 

零部件供应链 

86. 波州和三陟无人驾驶飞行器上所有物项，包括陀螺仪，都可广泛获取且未被

列入被禁物项清单。专家小组关于某些物项的询问未获答复(见表 5)。 

表 5 

波州和三陟无人驾驶飞行器的主要外购零部件 

编号 物项 制造国 供应链 

    1 发动机和消音器 日本 无序列号 

2 燃油泵 美国 无序列号 

3 飞行控制计算机/中央处理器板 中国 厂商尚未答复 

4 陀螺仪板 日本 序列号不当 

5 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 瑞士 发货日期可能是 2011 年 9 月 1 日 

6 伺服电动机 日本 制造时间可能是 2008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 

7 收发报机 美国 2011年 8月 31日售给中国中间商 

8 照相机 日本 2011 年 9 月 19 日售给分销商 

9 降落伞 中国 制造时间可能是 2011 年 10 月，

厂商尚未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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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试图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购买军用等级光学感应器 
 

87. 2015 年 2 月，联合王国通知专家小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试图向一家

英国制造商购买“受制裁物资”，并表示这些物资包括可用于无人驾驶飞行器的

小型化光学设备(见附件 61)。 

88. 据联合王国海关当局称，试图购买设备的公司通过位于中国大陆并在香港注

册的中间商采购，然后转运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家公司被称为“专门

采购无人驾驶飞行器和潜水器零备件的军事物流公司”。 

89. 通信记录和出口许可证申请显示，寻求购买物资之人是 Richard Wang(中文

是王德文)。王德文被列为香港科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该公司最初在英属维尔

京群岛注册，后于 2014 年在香港注册。 

90. 王先生用一家中国大型公司的名称伪造了出口许可证申请和最终用户说明。

专家小组确定香港科尼与据报化名朝鲜 21 贸易公司(Korea 21 Trading Company)

的朝鲜先锋科技有限公司(Korean Pioneer Technology Company Ltd)存在贸易关系

(见附件 62-63)。 

91. 专家小组得出结论，这是某些人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行事，试图采

购用于无人机的军用等级物资，专家小组正在继续调查。 

 5. 试图从美国转运军用等级夜视镜 
 

92. 专家小组调查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 Kim Song Il 先生(出生于

1973 年 9 月 23 日)涉嫌购买并试图运军火和有关物资的案件。2015 年 7 月，他购买

了 6 部军用等级夜视镜并试图违反美国法律出口至中国，他随后在美国被捕。53
 

此人已经对所提出的指控表示认罪。姓名和居住国与其相同的一名柬埔寨国籍人

员在香港公司注册处被标注为青松国际有限公司和领大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93. 鉴于此前有一宗朝鲜国民滥用外国护照的案件(见 S/2013/337，第 132 段)，

专家小组强调会员国应在处理类似护照申请时保持警惕。 

 6. 与厄立特里亚可能存在的军火合作
54
 

 

94. 在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报告述及青松联合会社(2012 年 5 月 2 日

被指认)向厄立特里亚政府车辆修理部提供“军事和技术支助”后(见 S/2013/440，

第 92 段)，专家小组报告了重新调查与厄立特里亚开展军火合作指控的结果。专

家小组证实青松与该部存在军事关联。专家小组得到了 2010 年 3 月 19 日青松总

__________________ 

 53 美国犹他地区法院，美利坚合众国诉 Kim Song Il 案。 

 54 见 S/2014/147，第 94-97 段以及 S/2015/131，第 89 段。 

http://undocs.org/ch/S/2013/337
http://undocs.org/ch/S/2013/440
http://undocs.org/ch/S/2014/147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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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Ri Hak Chol 先生给该部领导人的正式邀请信，信中表示希望为期一周的访问

“将对开启双方实质性合作产生重大意义”。 

95. 专家小组还确定了青松的新化名为青松协会(见附件 66)。据一个会员国提供

的资料，2011 年 4 月，Kim Kwang Rim 先生被派任青松驻厄立特里亚代表。在

对专家小组提供资料请求的答复中(见附件 67)，厄立特里亚表示该国没有违反第

1718(2006)和第 1874(2009)号决议及其所做指认接触相关人员和(或)实体(见附件

68 以及提交委员会的建议 4(b))。 

 7. 2015 年 10月 10 日阅兵时看到的军用车辆 
 

96. 专家小组调查了 2015 年 10 月 10 日阅兵时运送人员、军火和弹道导弹的一

些车辆。 

图 22 

火箭运输车 

 

资料来源：Oleg Kiriyanov。 

97. 2015 年 10 月首次公开展示了运输 2014 和 2015 年测试的 300 毫米制导火箭

炮(这些火箭最终达到了 200 公里射程，见表 1)的车辆(见图 22)。55
 

98. 三轴车辆与一家中国公司制造的卡车系列几乎完全一样。此外，据联合国训

练研究所业务卫星应用项目评估，两种卡车具有许多相同特征。卫星项目还确认

可看见这家中国公司的部分标识(见附件 69)。 

__________________ 

 55 见“金正恩指导试射新开发的超精度战术导弹”，朝中社，2014年 6 月 27 日，可查阅www.kcna.kp 

(访问日期为 2014 年 6 月 27 日)，以及“北朝鲜的保守展示与历届朝鲜劳动党庆典形成鲜明对

比”，朝鲜新闻网，2015 年 10 月 10 日，可查阅 www.nknews.org/2015/10/analysis-of-new- 

updated-equipment-in-october-10-pa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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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中国在答复专家小组时表示该公司“确定了一项明确条款，即买方同意并确

保这批出口至朝鲜的卡车应仅用于民事活动，并遵守中国法律规定和联合国决

议”，而且“在中国经销商与朝方的销售合同中，还商定了出口卡车的用途，即

买方应只将卡车用于林区作业和木材运输”。• 

100.  与该案类似，朝鲜林业部控制的一个实体曾在国外采购车辆，然后改装为

用于弹道导弹的运输竖起发射装置(见 S/2013/337，第 52-58 段)。专家小组重申

2013 年所提建议并再次呼吁会员国应在向朝鲜出口可改装为军车或军火和有关

物资的商业卡车时提高警惕(见建议 10 和 S/2013/337，第 58 段)。 

 8. 在纳米比亚境内修建弹药厂 
 

101.  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据报在纳米比亚境内开展商业活动直至 2015 年初，

包括与万寿台海外开发会社合作，或使用该化名在温得和克地区的豹谷修建弹药

厂。56
 

102.  纳米比亚告知专家小组，2005 年前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

军火和有关物资的合同。其中一份合同涉及请一家万寿台附属企业在 2002 至

2005 年参与修建温得和克弹药厂。纳米比亚还证实接受了与军火有关的培训和技

术援助，但表示专家由于联合国制裁已返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03.  纳米比亚证实，万寿台曾参与数个军事建造项目，包括军事学院和修建中

的国防部总部。它否认了解万寿台与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之间存在关联(见附

件 70)。 

104.  然而，卫星图像显示，豹谷军事基地在 2014 年 9 月仍在施工(见附件 71)。

万寿台公司宣传册还刊登了 2010 年与该国国防部签订的修建豹谷设施的合同(见

附件 70)。 

105.  专家小组证实，截至 2015 年 8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人在位于

Suider Hof 的另一个军事基地从事施工活动(见图 23)。到撰稿时为止，纳米比亚

尚未就在建设施的用途作出答复。 

106.  修建任何弹药厂或相关军用设施均被视为与提供、制造或维护军火和有关

物资相关的服务或援助，因而被各项决议严令禁止。 

  

__________________ 

 56 见美国财政部，“发布关于北朝鲜的新行政命令；北朝鲜的指认情况”，2015 年 1 月 2 日新闻

稿；可查阅 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Enforcement/Pages/20150102.aspx，

“Namibia，expatriate sanctioned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individuals (translation)”，

Radio Free Asia，8January 2015 and“Namibie skend VN-resolusies”，Republikein，8 January 2015，

可查阅 www.republikein.com.na/internasionaal/namibi-skend-vn-resolusies.236209。 

http://undocs.org/ch/S/2013/337
http://undocs.org/ch/S/201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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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在 Suider Hof 军事基地的施工 

   

资料来源：Satoru Miyamoto。 

 9. 将日本制造的商业雷达系统改用于军舰 
 

10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购和改装商业雷达天线用于其军舰，2015 年 2

月 7 日播出的反舰艇导弹试射中看到了其中三个(见表 24)。57
 日本制造商表示

2009 年 6 月 12 日后没有售往朝鲜的记录。专家小组注意到，显示器、指南针和

弹道输入感应器等子系统可轻易通过插入界面集成。导弹艇上展示的系统均为全

球渔业和休闲船只市场广泛使用的现成产品，如无序列号记录无法追查。鉴于这

一做法违反武器禁运，专家小组建议会员国应在出口海事电子产品(雷达、声纳、

指南针等)时保持警惕(见建议 10(c))。 

图 24 

将商业雷达天线改用于军舰 

 

资料来源：《劳动新闻》。  资料来源：制造商。 

 

__________________ 

 57 见“金正恩视察新开发的反舰艇火箭弹试射”，《劳动新闻》，2015 年 2 月 7 日。可查阅

http://www.rodong.rep.kp/en/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5-02-07-0015。 

6 英寸阵列天线 

24 英寸天线屏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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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青松公司作为中介将用于潜艇和军舰的备件和设备从奥地利运至安哥拉和越南 
 

108.  专家小组调查了两起涉及青松公司的事件(见 S/2012/287)：2011 年 7 月将

两批用于军事巡逻艇的物项运至安哥拉以及 2011 年 2 月空运一批在台北检验的

潜水艇零部件(见附件 1 和 S/2015/131，第 81-83 段)。这些货物由奥地利国民 Josef 

Schwarz 通过其公司 Schwarz Motorbootservce & Handel 从维也纳发货。此人过去

多次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易，包括违反和试图违反奢侈品禁令。58
 专

家小组确认他协助青松公司逃避武器禁运。 

 11.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记录的武器或弹药贸易 
 

109.  专家小组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证实，存在不遵守商品统一

分类名称和编码系统第 93 章所述小武器和轻武器出口的事先通知义务的事件。

不论这些物项有何用途，只要符合 2015 年 6 月联合国小武器问题协调行动机制

国际小武器管制标准提出的“小武器和轻武器”定义，就构成小武器和轻武器(附

件 72)。59
 

110.  呼吁会员国在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小武器和轻武器时保持警惕，

并必须根据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10 段，在销售、供应或转让此类物资前至少 5

天通知委员会。 

 C. 技术培训、咨询、服务或援助 
 

11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利用长期军事关系以及有关国家对决议的片面理

解，继续违反各项决议提供技术培训和援助(见 S/2015/131，90-91 段)。除财务动

机外，这些被禁活动是基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总体外交和国际外联目标。 

 1. 与乌干达的警察和军事合作 
 

112.  专家小组调查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培训乌干达警官的报告。乌

干达证实有 45 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包括 19 名准军事警察的安全教

官，提供了此类培训，而且至 2015 年 12 月仍在继续。乌干达表示，据其对决议

的理解以及联合培训的性质，这并未违反决议(见附件 73)。 

113.  2015 年，专家小组请求乌干达就关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以来另有 400 名警

官在奥利维坦博领导才能研究所和乌干达初级指挥员和工作人员学院接受了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教员培训的媒体报告提供资料。专家小组还注意到，乌干

达警察部队脸书网页称乌干达总统“赞扬了培训期间与警察部队教官携手合作的

朝鲜团队”。 

114.  上述培训违反了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9 段。专家小组注意到，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顾问和教官身着乌干达空军制服并佩戴领袖像章(见图25)。 

__________________ 

 58 这些行为包括 2007-2008 年从奥地利出口豪华车辆，2009 年试图从意大利出口豪华游艇。见

S/2012/422，第 84-85 段以及欧洲委员会执行条例第 1355/2011 号。 

 59 可查阅 http://www.smallarmsstandards.org/isacs/0120-en.pdf。 

http://undocs.org/ch/S/2012/287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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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14年 4月在纳卡松戈拉空军基地的军事顾问和教官 

 

 2. 与越南的警察培训合作 
 

115.  越南人民警察学院 2013 年 3 月报告，作为越朝两国公共安全部双边合作项

目的一部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专家 2012 年以来向越南警察提供了军事

培训课程(见图 26)。60
 据称，朝鲜专家通过使用 K50 左轮手枪和 AK-47 衍生突

击步枪开展实弹演习的方式提供了军事培训。 

图 2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专家培训越南警察的照片 

   

 

资料来源：《越南新闻报》。 

__________________ 

 60 见人民警察学院，“北朝鲜专家培训越南警察”， 2013 年 3 月 23 日，可查阅

http://ppa.edu.vn/en/Training/International-Cooperation/167/3241/North-Korean-experts-train-Vietna

mese-police.aspx。 

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乌国防军)总长

Katumba Wamala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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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专家小组注意到，相关决议无条件禁止与提供、维护或使用任何军火和相

关物资相关的技术培训或援助。然而，据一些会员国的解释，制裁措施仅适用于

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购买军火和有关物资。在这方面，专家小组注意到，

安全理事会已经重申制裁措施适用于所有军火和有关物资(见附件 75)。此外，此

类有条件的解释将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能提供和接受与维护或使用购自

其他会员国的核或弹道导弹物项有关的技术培训或援助，从而违反制裁措施的目

标(见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3 和 9)。 

117.  专家小组得出结论，此类培训违反了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7 段重申的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9 段。 

 D. 执行奢侈品禁令 
 

 1. 2012 至 2015 年平壤阅兵时看到的装甲豪华轿车 
 

118.  专家小组此前报告了在 2012 年 4 月 15 日、2013 年 4 月 15 日、2014 年 4

月 15 日和 2015 年 10 月平壤阅兵时看到的四辆梅赛德斯-奔驰 S-600 改装豪华轿

车。此类车辆可能违反了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a)㈢段。 

图 27 

2012 年 4 月 15 日(右)和 2015 年 10 月 10 日(左)平壤阅兵式期间出现的梅赛德斯-

奔驰 S-600 改装豪华轿车 

  
 

资料来源：Oleg Kiriyanov(左)和朝鲜中央通讯社(右)。 

119.  专家小组追查了 2015 年 10 月阅兵时再次看到的奢侈车辆采购情况，从其

欧洲来源到在美国的装甲定制直至中国中间商。(见附件76和S/2015/131，第97-98

段以及 S/2012/422，第 86 段)。 

120.  组织者和资助者是中国商人马玉农先生(音译)(亦称 George Ma)，其公司海

翔国际也是高丽航空的海外代理(见 S/2013/337，第 97 段)。海翔此前曾参与从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非法空运军火和有关物资(见附件 77-80)。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http://undocs.org/ch/S/2012/422
http://undocs.org/ch/S/201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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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海翔指示一家美国公司将收货人名称注为辽宁丹兴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该

公司是一家中国大型物流企业，其网站自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航运代

理，61
 并开设了大连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浦之间的第一条集装箱航线。

辽宁丹兴没有答复专家小组的提供资料请求(见附件 77-85)。专家小组仍在进行调

查。 

 2. 奢侈品禁令方面的其他案件 
 

122.  专家小组根据会员国涉及第 2094(2013)号决议的贸易统计报告，调查了可

能违反奢侈品禁令的事件。查明至少从 8 个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

了奢侈品。62
 专家小组发出了询问并收到证实资料。 

贵金属(黄金) 

123.  专家小组调查了关于以色列 2013 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送两批

黄金的报告。以色列告知专家小组，两次出口量为 7 公斤，价值 346 726 美元。

以色列还报告，2015 年 12 月 9 日，该国议会批准了一项关于控制向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非法出口的命令，从而执行了关于奢侈品出口的决议并将黄金列为

违禁物项。 

124.  专家小组还在调查加纳 2013 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送两批金块

的行为。 

珠宝、宝石、贵宝石及次等宝石 

125.  关于 2013 和 2014 年在巴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非常住国民出售珠

宝一事，巴西表示，珠宝很有可能是在机场免税店出售的。 

126.  2014 年，印度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了价值 1 913 677 美元的贵

金属和宝石，高于 2013 年报告的 103 107 美元出口额。63
 据印度称，2014 年出

口中的 98.6%是不被视为奢侈品的铜阳极泥。 

127.  泰国向专家小组报告说，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2 月出口了总价值分别为

10 984 美元和 262 908 美元的银珠宝和五部车辆。泰国在其进出口立法下颁布了

一项通知，直接提及履行第 1718(2006)和第 2094(2013)号决议规定的义务。64
 

__________________ 

 61 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船运代理的一个工作日”，可查阅 http://www.danxing.cn/En/ 

ChaoXianChuanDaiGonGZuoZheDeYiGeGonGZuoRi-8.html。 

 62 为确定可能的奢侈品出口，专家小组使用了商品统一分类名称和编码系统第 71 条，“天然或养

殖珍珠、宝石或次等宝石、贵金属、包有贵金属的金属及其制品；仿制珠宝；铸币”，和第 87

条，“铁路及电车道车辆以外之车辆及其零件与附件”。 

 63 2013 年最大宗商品出口是价值约 80 000 美元的宝石和次等宝石(非钻石)。2014 年，此类物项

出口额为 20 000 美元。2013 年 4 月，钻石出口额为 7 27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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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专家小组无法证实关于据报丹麦、埃塞俄比亚和菲律宾 2013 年和 2014 年

出口了奢侈品的信息。 

129.  调查突出表明，会员国所报出口在一些情况下违反了奢侈品禁令。专家小

组注意到，第 2094(2013)号决议附件四第 1 段所列物项与从第 71 条开始的统一

编码系统内容形成对应。在这方面，会员国应在出口该编码下货物时保持警惕。 

 

 七. 阻截：海运船队 
 

 

130.  随着船只报废，远洋海运管理有限公司(远洋海运)悬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旗的船队日益萎缩(见表 6)。该国将至少两艘船只作为废品出售。专家小

组认为，与报废船只相关的交易也会构成逃避金融制裁。 

131.  除 2015 年报告的 14 艘与远洋海运有关的在役船只外，专家小组确定，在

远洋海运被指认之前和其后，Hoe Ryong 号也作为与远洋海运有关的船只运营。

总体而言，15 艘船只中有 9 艘似乎仍在服役，14 艘已重新登记。65
 

表 6 

远洋海运船只现况 

现用名 

国际海事组织 

(海事组织)编号 曾用名 现况 

Chol Ryong 8606173 Ryong Gun Bong 在役 

Hu Chang 8330815 O Un Chong Nyon Ho 在役 

Hui Chon 8405270 Hwang Gum San 2 在役 

Kan Gye 8829593 Pi Ryu Gang 在役 

O Rang 8829555 Po Thong Gang 在役 

Song Jin 8133530 Jang Ja San Chong Nyon Ho 在役 

Tan Chon 7640378 Ryong Gang 2 在役 

Tong Hung San 7937317 Chong Chon Gang 在役 

Hoe Ryong 9041552 Wang Jae San 2 在役(加入远洋海运船队) 

Mu Du Bong 8328197  2014 年 7 月被墨西哥扣押 

Myong San 1 7632955 Pho Thae 2014 年 8 月 22 日解体 

Tae Ryong Gang 8132835 Ap Rok Gang 2015 年 3 月 24 日解体 

Ji Hye San 8018900 Hyok Sin 2 闲置，可能准备报废 

Se Pho 8819017 Rak Won 2 闲置，可能准备报废 

Ryong Rim 8018912 Jon Jin 2 不确定，但被列为在役 a
 

 

 a 来自该船的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含有来自无关船只的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 

 64 泰国的奢侈品禁令被列入 2014 年发布的商务部通知。 

 65 在过去十年里，远洋海运拥有和(或)经营了至少 35 艘船只(见 S/2015/131，第 1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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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截至 2014 年 10 月，Hoe Ryong 号名为 Wang Jae San 2 号。港口国管制当

局 2014 年 8 月将该船登记为远洋海运经营的船只(见附件 86)。该船已改名并从

朝鲜王在山船运公司重新登记至会宁船运有限公司。在编写本报告时，官方记录

仍将远洋海运列为该船船东(见同上)。因此该船至 2014 年 7 月 28 日由远洋海运

控制。 

133.  远洋海运在被指认之前和其后经营着一支悬挂外国旗的船队并为其提供船

员，其中包括与米瑞海运(香港)有限公司共同管理的船只(见第 151-152 段和表 7)。

远洋海运通过向外资企业、海外分公司及建立了长期关系的其他外国企业派驻海

外代表对这些船只行使控制。悬挂外国旗船只的船员结构效仿悬挂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旗的远洋海运船只，乃至每艘船设有一名政治秘书(见图 28 中“政治

秘书”级别或评级)，并挂有朝鲜领导人肖像(见图 29)。 

表 7 

与远洋海运有关的悬挂外国旗的船只 

名称 海事组织编号 现况 

   
Benevolence 2

a
 8405402 售出，重新命名为 Gold Star 3 并改挂柬埔寨旗 

Ever Bright 88 8914934 据会员国报告说受远洋海运控制；专家小组正在调查

与远海海运的关联 

Fertility 5 9147332 不明 

Fertility 9 8417962 不明，可能准备报废 

Glory Morning 8416164 2015 年 8 月售出并报废 

Glory Ocean 8306929 不明，相信准备报废 

Grand Karo 8511823 会员国报告说至 2015 年 6 月受远洋海运控制；船员

中 2 人来自远洋海运船只；专家小组正在调查与远海

海运的关联 

Ma Sik Ryong 8608030 2015 年 8 月售出，准备报废 

Ocean Dawning 8505329 据报 2015 年 2 月售出，后报废 

Ocean Galaxy 8418227 据报 2015 年 2 月售出，后报废 

Orion Star 9333589 据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受远洋海运控制  

South Hill 2 8412467 自 2012 年 7 月 1 日以来登记为塞拉利昂在役船只 

South Hill 5 9138680 自 2014 年 9 月 1 日以来登记为帕劳在役船只 

 

 a 海燕船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船只包括 Petrel 1 号和新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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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船只的船员名单中显示了安插在船员中的政治秘书 

 海事组织船员名单  
 

页号:1/1 
  

  抵港 X 离港 

1.1：船只名称和类型：GLORY MORNING/散货船 

1.2：海事组织编号：8416164 

1.3：呼号：T3JU2 

2. 抵离港口； 

納霍德卡/霍尔迪亚 

3. 抵离日期： 

2014 年 5 月 20 日 

4.船只船旗国：基里巴斯 5．停靠的上个港口： 

上海(中国) 

 

12. 护照号和有效期 
7. 编号 8. 姓名 9. 等级或评级 10. 国籍 11. 出生日期 

1 
 

MASTER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 

        

        

2     P/SECRETARY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 

        

3     APP/MASTER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 

        

4     CHIEF MATE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 

        

图 29 

船长舱和船员生活区显示有领袖照片和朝鲜标语 

  

 

134.  鉴于确定了悬挂外国旗的船只和船员与远洋海运存在关联模式，专家小组

回顾安全理事会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19 段要求所有国家向委员会提供关于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其他公司转让船只的任何可用资料，包括船只的重新

命名或重新登记，专家小组请委员会广为公布上述资料(见建议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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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被指认实体和个人的活动 
 

 

135.  自通过第一项决议以来的十年期间，被指认实体和相关个人继续采取日益

复杂和多样手段逃避制裁，包括通过藏匿在外国合作伙伴跨国网络之中以掩盖被

禁活动。这些实体从多个地点进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并利用相关会员国之间

缺少合作来逃避对其活动的审查。外交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协助是仍在延续的模式。

重要的是，这些网络通常依赖为数不多的受信任关键节点开展工作。 

 A. 远洋海运管理有限公司 
 

136.  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被指认以来，远洋海运继续运营和调整。专家小组证

实，远洋海运在被指认之前和其后，一直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陆海运省的

领导下工作并受其控制。该省在帮助远洋海运逃避制裁措施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 

 1. 远洋海运在清川江号事件中的关键作用 
 

137.  Chinpo 船运有限公司(私营)在 2013年 7月清川江号事件中代表远洋海运进

行交易，因而在新加坡遭到起诉(见 S/2015/131，第 149 段)。2015 年 12 月 14 日，

Chinpo 因在 2013 年 7 月 8 日转账 72 016.76 美元被新加坡地区法院定罪。该案揭

露了Chinpo与远洋海运存在广泛关联，而且远洋海运新加坡分公司在指示Chinpo

支付非法货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138.  法院文件明确指出，Chinpo 将远洋海运视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的组成部分。66
 同样，巴拿马诉讼程序表明，被远洋海运控制的清川江号所有

船员(事件后被关押在巴拿马)均由朝鲜政府付薪。67
 

139.  根据长期业务关系，Chinpo 在“所有事务”上担任远洋海运的代理，甚至

将远洋海运视为“业主”。68
 Chinpo 代表远洋海运开展重大金融交易，并在管理

远洋海运资金时按照后者的业务领域归为“运营”、“船舶购置”和“船员工资”。 

140.  Chinpo 总裁 Tan Cheng Hoe 承认，2013 年 7 月 8 日，Chinpo 根据远洋海运

新加坡分公司指示办理了汇款。68 在汇款前，远洋海运新加坡分公司还指示

Chinpo 谎称收取的清川江号货运款是用于另一艘船只 South Hill 2(见附件 89，表

5，专家小组对这艘船只的调查结果)。检察官得出结论，“远洋海运时任驻新加

坡代表 Kim Yuil 和(或)Choe Chol Ho 在发送这封电子邮件时显然知道这次正待发

送的非法货运”。 

__________________ 

 66 检方在审判结束时的呈件，2015 年 10 月 30 日。 

 67 巴拿马提供的司法程序文件。 

 68 检方在审判结束时的呈件，2015 年 10 月 30 日。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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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远洋海运驻新加坡代表 Kim Yu Il 告诉检察官，任命他为远洋海运海外代表

的陆海运省是其总部机构，他直接向该省报告，仅在必要时抄送远洋海运。69
 他

的陈述符合三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即远洋海运被陆海运省控制，或“是该省结

构的一部分”(见 S/2014/147，附件三十五)。专家小组得出结论，陆海运省控制

了包括远洋海运新加坡分公司在内的远洋海运，而后者在 2013 年 7 月违反第

1718(2006)和第 1874(2009)号决议的货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 远洋海运 2014 年 12月转让和购置船只 
 

142.  专家小组证实，在远洋海运 2014 年 7 月被指认之前和其后，米瑞海运(香

港)有限公司70
 以及朝鲜米瑞海运有限公司(“米瑞”)深圳办事处代表远洋海运

行事。米瑞香港实际上是远洋海运的附属公司(见图 30)。该网络主要活动的执行

人是米瑞驻深圳代表“李先生”以及米瑞香港的董事 Hiroshi Kasatsugu 先生(日本

国民，亦称 Kim Bak)。控制米瑞深圳办事处的是与远洋海运“关系密切”的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见附件 87)。 

图 30 

远洋海运网络图 

 

__________________ 

 69 检方在审判结束时的呈件，2015 年 10 月 30 日。Kim Il Yu 并非驻新加坡外交官。 

 70 中文：米瑞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MLMT：陆海运省 

OMM：远洋海运 

Mirae DPRK：米瑞朝鲜公司 

OMM Singapore/Chinpo: 

远洋海运新加坡分公司/Chinpo 

Mirea HK：米瑞香港公司 

 

Mirea Shenzhen：米瑞深圳办事处 

http://undocs.org/ch/S/201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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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在 2014 年 7 月被指认之时，米瑞作为租船方经营着若干艘悬挂外国旗的船

只。然而，它由于经历财务困难未能付款。这些船只的业主公司和抵押权人(“求

偿人”)分别于 2014 年 8 月和 9 月要求中国武汉和青岛的海事法院拘留和扣押若

干船只，其中包括 Great Hope 号和 Benevolence 2 号。71
 

144.  作为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港口监管局以“逃税”为由在该国港

口拘留和扣押了求偿人船只(见附件 87)。由于租船人与朝鲜海运管理机构此前发

生的争议，求偿人拥有的另一艘已被该国扣押。 

145.  随后，陆海运省代表远洋海运进行干预。该省/远洋海运牵头举行谈判，以

一揽子协议方式处理争议。谈判产生了一套复杂安排，旨在促使各方同时释放多

艘船只。专家小组注意到该省/远洋海运对港口监管局和该国其他船运公司有明显

影响力。 

146.  2014 年 12 月，谈判达成了解决方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释放了求

偿人的船只，换取求偿人从中国释放米瑞公司经营的船只(见附件 87)。72
 解决

方案对远洋海运极为有利。米瑞公司摆脱了未偿债务。求偿人被陆海运省/远洋海

运强迫放弃了另一艘船，此船随后被无偿转让给朝鲜 Tong Hung 航运和贸易公司

(该船经营方)。 

147.  在谈判中，陆海运省/远洋海运的代表是在远洋海运新加坡分公司工作至

2014 年 1 月的陆海运省高级官员 Kim Il Yu(见第 139-140 段、图 31 和附件 87)。 

图 31 

代表远洋海运的 Kim Yu Il 的签名和详细情况及其护照 

 

Kim Yu-Il 先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陆海运省高级官员 

代表朝鲜远洋海运管理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 

 71 武汉海事法院 2014 年 8 月 1 日和 8 日民事裁决以及青岛海事法院 2014 年 9 月 17 日和 25 日民

事裁决。 

 72 武汉海事法院 2014 年 12 月 23 日的民事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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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根据解决方案，以下公司被提名接手米瑞公司运营船只的所有权(见附件87)：73
 

 (a) 华恒船务有限公司接手 Great Hope 号的所有权； 

 (b) 海燕船务有限公司接手 Benevolence 2 号的所有权。 

149.  华恒公司和海燕公司的董事和股东是李安山(音译)，此人与 Kasatsugu 先生

有密切的业务关系(见附件 88)。李先生否认与远洋海运有任何关系或关联(见附件

87)。 

150.  专家小组因此得出结论(见建议 87 和保密附件 109)： 

 (a) 远洋海运和陆海运省、特别是该省高级官员 Kim Yu Il 先生胁迫求偿人

将米瑞(代表远洋海运行事)经营的至少两艘船只(Benevolence 2 号和 Great Hope

号)转让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是逃避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d)段和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8 段和第 11 段规定的制裁。陆海运省代表远洋海运行事并协

助其逃避制裁；74
 

 (b) 米瑞公司代表远洋海运行事至 2014 年 12 月，并通过 2014 年 12 月跨界

转让船只以及担任远洋海运实际控制的 Great Hope 号业主，协助其逃避制裁； 

__________________ 

 73 海事组织数据库也反映了这些所有权转让。 

 74 专家小组没有理由相信索偿人自愿参加了远洋海运逃避制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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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华恒公司和海燕公司被米瑞公司或远洋海运提名为 Benevolence 2 号和

Great Hope 号新业主，以协助远洋海运/米瑞公司逃避制裁；75
 

 (d) 远洋海运代表 Tong Hung 采取胁迫手段向求偿人购置了另一艘船只，以

逃避制裁。 

 3. 米瑞公司 
 

151.  2015 年 1 月，米瑞公司深圳办事处因未提交 2012-2013 年度报告受到地方

当局的惩罚，不得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见附件 88)。专家小组仍在调查该公司和

相关个人的活动。76
  

152.  米瑞香港公司总裁 Hiroshi Kasatsugu 是 9 家公司的所有人和实际控制人，

包括雇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船员运营 7 艘船只的几家公司(见图 32 和附件

88)。与这些船只和公司有关的任何商业交易，都可能构成米瑞公司/远洋海运对

禁运的规避。 

图 32 

Kasatsugu 先生的网络图 

 

 4. 华恒船运有限公司、海燕船运有限公司和 CM 租船有限公司 
 

153.  华恒公司和海燕公司总裁兼股东李安山向专家小组确认了 2011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与 Kasatsugu 先生进行商业交易的事实，但否认他知道 Kasatsugu

__________________ 

 75 专家小组尚未确定华恒/海燕公司知悉远洋海运的参与行为。 

 76 米瑞深圳公司的代表为 Ri Sung Il 先生、Kong Pong O 先生和 Jong Kyong Chon 先生。 

米瑞香港 米瑞深圳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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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与远洋海运的关联，也不知道他与远洋海运存在任何商业关系。但是，专家

小组无法确证李先生的说辞，且注意到李先生的解释中有多处前后不一之处(见

附件 89)。 

 5. 远洋海运船只 
 

154.  2014 年 7 月远洋海运被指认之后，与该公司有关联的船只先后在其他所有

人、船舶管理人和运营商重新命名登记。远洋海运在海事组织的数据库中消失，

该实体和这些船只成功地规避了制裁。例如，这些船只中的Hui Chon号、Kang Gye

号、Ryong Rim 号和 Tae Ryong Gang 号均于 2014 年 10 月后接受了港口国管制当

局的检验(见附件 90)，但从未对这些船只采取资产冻结措施。  

155.  如 2015 年最后报告所述，专家小组认为远洋海运控制的船只在 2014 年 7

月 28 日之后重新命名和登记是该公司企图规避制裁，而对这些船只新注册的朝

鲜公司则是以其名义行事或按其指示行事，协助远洋海运规避制裁。安全理事会

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19 段已经将重新命名或登记船只正式列入“把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船只转让给其他公司以规避制裁的范畴。因此，重新命名和登记

船只的行为已被正式确定为是规避制裁的众多手段之一。 

156.  专家小组再次强调其 2015 年最后报告中的建议，即被专家小组列入清单

(见 S/2015/131，表 8 和图 24)的、由远洋海运本身所拥有或控制，或以其名义行

事或按其指示行事协助规避制裁的实体所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船舶均应受制于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d)段和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8 段和 11 段施加的措施，特

别是资产冻结措施(见附件 90 中专家小组的评估意见)。 

157.  在这方面，俄罗斯联邦要求专家小组提供更多资料证实这些船只与远洋海

运有关联，并在 2016 年 1 月 13 日的信中表示，专家小组并没有证据表明有这种

关联。俄罗斯联邦进一步表示：“如果确有实质性的证据，我们将随时准备就可

能的调查展开讨论，以将这些法律实体指认列入联合国安理会 1718 委员会的制

裁名单。”“一旦委员会指认这些实体，安理会各项决议规定的必要限制措施均将

适用于这些实体”(见附件 107)。 

158.  专家小组强调，会员国的资产冻结义务不仅限于远洋海运本身所拥有或控

制的船舶，而且也适用于以其名义行事或按其指示行事以及协助其规避制裁的实

体所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船舶。 

159.  如前所述，上述船舶是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述实体(新注册的船只

所有人、运营商和经理人)当前拥有或正式控制的资产，这些实体以远洋海运的

名义行事，并协助它规避制裁。因此，专家小组认为这些船舶应受制于制裁措施 

(见建议 6，另见 S/2015/131，建议 6)。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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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与远洋海运有关联的船舶 Hui Chon 号在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13 日期间停靠

在日本境港市的港口。日本告知专家小组，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该船只获准在日

本领海躲避风暴，但它一直没有进入港口。日本的立场是，根据习惯法和《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扣留这艘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它正在行使无害通过领海

的权利，从未进入日本港口，而日本只有在它入港后才能行使管辖权。该船只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离开日本领海。 

 6. 关于与远洋海运有关联的公司和个人的最新情况 
 

161.  专家小组更新了 2015 年最后报告中提交的关于与远洋海运有关联的实体、

个人和船只的情况(S/2015/131，表 8 和附件 18、24 和 33.2)，归纳如下： 

 (a) 曾经为远洋海运工作过的个人：77
  

㈠ Kim Phyom Bom 先生(截至 2014 年 12 月担任总裁)； 

㈡ Nam Un Gyong 先生(财务管理员)； 

㈢ Ri Ki Jung 先生(财务管理员)； 

㈣ Kim Sang Gun 先生(财务管理员)； 

 (b) 曾经为远洋海运大连分公司工作过的个人： 

㈠ 前总代表金永元先生(可能使用 Kim Yong Won 的别名)； 

㈡ 吴雄虎先生； 

㈢ 张良宇先生； 

 (c) 与远洋海运有关联的船舶：Hoe Ryong 号(海事组织第 9041552 号)(原名

Wang Jae San 2 号)； 

(d) 与远洋海运有关联的实体： 

㈠ 会宁船运有限公司(海事组织第 5817786 号) 

 地址：108，Pongnam-dong，Pyongchon-guyok，Pyongyang；  

 2014 年 10 月以来 Hoe Ryong 号(海事组织第 9041552 号)的注

册所有人； 

㈡ 朝鲜王在山船运有限公司(海事组织第 5787671 号) 

 地址：Tonghung-dong，Chung-guyok，Pyongyang； 

__________________ 

 77 专家小组获得的情报。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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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期间 Wang Jae San 号的原注册船舶

经理人和运营商(海事组织第 9041552 号)； 

㈢ 大同江船运公司(海事组织第 5435974 号)： 

 大同江号的原注册所有人(海事组织第 7738656 号)，该船只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在海事组织数据库登记为“已损毁”。亚太

地区港口国管制东京谅解备忘录数据库将远洋海运列为该船

舶的国际安全管理法规管理人； 

 地址：Tonghung-dong，Chung-gu，Pyongyang；Tonghung Dong，

Central District，Pyongyang； 

 电话：850-2-18111 转 381-8818-04；传真：850-2-381-4567； 

 电邮：taedonggang@silibank.com。 

 B. 朝鲜永邦总公司 
 

162.  朝鲜永邦总公司(原名龙岳山贸易总公司)被指认参与了军事采购和销售。专

家小组确认，朝鲜龙岳山贸易总公司和朝鲜龙月山公司均为永邦公司的别名。78
 

截至撰稿时，龙岳山贸易总公司中国珠海分公司仍列为运营状态，所列的法人代表

为 Kim PyongChan 先生(见附件 92)。79
 龙岳山贸易总公司还在中国丹东、集安、

临江和图们设有分公司(见附件 93)。有一位分公司代表也被列为朝鲜成钢贸易公司

的经理，其地址完全相同(见同上)。据会员国汇报，永邦公司的下属公司包括朝鲜

国际化工合资公司、朝鲜革新贸易公司、朝鲜浦钢贸易公司、朝鲜复合设备进口公

司、朝鲜光星贸易公司和朝鲜 Ryongwang 贸易公司(见附件 94-96)。80
   

朝鲜复合设备进口公司 

163.  2013 年 3 月，安理会指认朝鲜复合设备进口公司为永邦公司的下属公司。

专家小组确认了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即朝鲜复合设备进口公司早在 2001 年

就开始使用 Korea Equipment & Plant Corporation (KEP)的别名(见附件 95)。 

164.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对制裁名单进行更新，增加以下资料(见建议 4(c)至(e))： 

  

__________________ 

 78 龙岳山贸易总公司原名为朝鲜龙月山贸易总公司(见附件 91)。 

 79 中文为：朝鲜龙岳山贸易总会社。 

 80 美国财政部，“Treasury targets North Korean entities for supporting WMD proliferation”,新闻稿，

2005 年 10 月 21 日，可查阅 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s298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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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邦公司 

别名： 朝鲜龙岳山贸易总公司 

朝鲜龙月山贸易总公司 

其他资料： 永邦公司拥有的实体包括朝鲜国际化工合资公司。 

朝鲜复合设备进口公司 

别名： 朝鲜设备与厂房公司(KEP) 

地址： Central District，Pyongyang 

电邮： kepc@co.chesin.com 

 C. 朝鲜莲河机械合营公司 
 

165.  朝鲜莲河机械合营公司违反联合国制裁继续开展活动。最近的官方出版物

刊载照片显示，金正恩正在视察品牌名为“莲河机械”的机床运转。专家小组以

往没有见过这个品牌(见图 33)。  

图 33： 

品牌名为“莲河机械”的机床 

  
 

资料来源：《劳动新闻》，2015 年 12 月 21 日。 

166.  专家小组早先报告指出莲河公司与总部设在莫斯科的 KORTEC 公司有业

务联系。据 KORTEC 公司前执行总裁表示，KORTEC 公司于 2012 年停止了与莲

河公司的业务联系。81
 他表示，KORTEC 公司和莲河公司之间的行政职能(如合

约和发票等)是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秘书 Park Sen Gun 

__________________ 

 81 据俄罗斯提供的资料，2013 年 1 月 22 日委员会指认莲河公司之后，KORTEC 公司与莲河公司

的关系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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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处理的。82
 专家小组重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

员从事私营部门和商业行为的明确模式表示关切。 

167.  专家小组原先报告指出莲河公司驻丹东的一名代表使用“KORTEC”的别

名以促销 KORTEC 公司生产的机床，这些机器和莲河公司的产品完全雷同(见

S/2015/131，第 177 段)。因此，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将“KORTEC”列为莲河公

司的别名。专家小组重申建议在制裁名单上增列“KORTEC”为莲河公司的别名 

(KPE.016) 。 

168.  专家小组重申这一建议的原因是，它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用同一

名称的实体相关，而不是使用同一名称的外国公司。特别是，如果朝鲜的实体使

用 KORTEC 公司的名义推销机床，应引起会员国的注意。 

 D. 亿达(香港)国际 
 

169.  尽管委员会于 2013 年 3 月指认亿达公司，该公司的总裁蔡光(音译)先生继

续通过大连益联贸易有限公司开展贸易活动，构成了对制裁的规避(见第 62-70段)。

大连益联贸易有限公司及其总裁 Piao Chengyuan
83

 一直在协助蔡先生和亿达公

司规避制裁。 

170.  Piao 先生担任其他 3 家公司的总裁和/或股东：丹东永兴和贸易有限公司、

丹东益联贸易有限公司和 Longjin (香港)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见附件 97-99)。 丹

东永兴和贸易有限公司、丹东益联贸易有限公司和朝鲜大成贸易会社驻当地的分

公司地址相同(见附件 98)。84
 欧洲联盟和美国都对朝鲜 Taesong 实施了制裁，

因为该公司与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有贸易联系，包括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

贸易往来。85
 李红日(音译)先生和马格文(音译)先生86

 也与亿达公司和朝鲜金

龙贸易公司有关联，他们与 Piao 先生及其大连益联贸易有限公司和丹东永兴和贸

易有限公司保持了商业往来关系(见图 34、第 62-70 段和附件 97-99)。因此，与

这些个人及其公司的商业往来可能有助于规避制裁。87
  

__________________ 

 82 手机：+7 (985) 962-59-81 /电邮：corustrade@gmail.com。 

 83 又名 Park (Pak) Seung (Sung) Won。 

 84 中文：朝鲜大成贸易会社丹东代表处，朝鲜大星贸易会社丹东代表处。 

 85 欧洲联盟理事会第 2013/183/CFSP 号决定和美国财政部，“United States designates North Korean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for activities related to North Korea'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ogram”, 

2010 年 8 月 30 日新闻稿，可查阅 available from 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 

Pages/tg840.aspx。 

 86 李先生和马先生分别担任 Xiuhua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 Max Moon 贸易有限公司的总裁(见

附件 99)。 

 87 安全理事会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11 段禁止提供有助于规避制裁措施的金融服务和转移相关

资产。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mailto:corustrade@gmail.com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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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与亿达公司有关联的实体 

 

 E. 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和朝鲜檀君贸易公司 
 

171.  美国财政部 2015 年 1 月和 11 月指认的 15 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

中，有 11 人隶属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或代表该公司行事88。2015 年 11 月指认

的个人中有 3 人与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在缅甸开展的活动有关；1 人和 1 个实

体与该公司在埃及的活动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 Kim Sok 

Chol 先生被指认为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的协调人。专家小组没有证据显示，他

此后已经不再担任这一职务。  

172.  在这 11 人中，Kim Kwang Yon 和 Kil Jong Hun 被列为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

司驻纳米比亚代表(见 S/2015/131，第 187 段)。纳米比亚确认他们的外交身份认

证至 2015 年初有效，但于 7 月份表示已中止其外交身份，要求朝鲜召回国内(见

附件 100)。纳米比亚否认知晓他们与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的联系，但在指认后

将他们列入了“移民禁令清单”。 

173.  Kim 先生和 Kil 先生原来分别被派任朝鲜驻南非普利陀利亚的二等和三等

秘书。但 2012 年后的旅行记录显示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在纳米比亚温得和克渡过

的，且每隔两个月离开该国一次，每次离境时间从 1 周到 1 个月不等。纳米比亚

__________________ 

 88 美国财政部, “Issuance of new North-Korea-related executive order; North Korea designation”, press 

release, 2 January 2015, 可查阅 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 Enforcement/ 

Pages/20150102.aspx; “North Korea designations”, Resource Center, 13 November 2015,可查阅 

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Enforcement/Pages/20151113.aspx。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20Enforcement/%20Pages/20150102.aspx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20Enforcement/%20Pages/20150102.aspx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Enforcement/Pages/201511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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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记录显示，自 2014 年 12 月以来再也没有他们的出入境记录。朝鲜大使馆为

Kil 先生开设了私人账户，Kim 先生也可以使用该账户。 

174.  专家小组还确认，另一位被指认人员 Kim Kwang Chun 先生在担任朝鲜檀

君贸易公司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分公司代表时，在 2012 年运输弹道导弹相关

物资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见附件101和S/2013/337，第44-46段和S/2014/147，

第 51-54 段，这批弹道导弹物资后被大韩民国扣押。有 2 个会员国表示，Kim 先

生还担任 Ryungseng 贸易公司(檀君公司的别名)驻中国沈阳分公司的代表(见

S/2015/313，第 187 段)。 

 F. 据报告与被指认实体有关联的个人的差旅活动 
 

175.  2015 年期间，专家小组调查了会员国指认的个人或经专家小组调查可能为

被指认实体效力的个人的差旅活动。89
  

176.  专家小组获得了被美国指认为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代表或官员的 7 位个

人的护照和航空旅行资料90
 (见表 8)。 

表 8 

据报为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代表的差旅活动 

姓名 出生日期 护照号 据报开展活动的国家 

    
Jang Yong Son 先生 1957 年 2 月 20 日 56311002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Kim Yong Chol 先生 1962 年 2 月 18 日 47231016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Kang Ryong 先生 1962 年 2 月 18 日 47231016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Ryu Jin 先生 1968 年 8 月 21 日 47241019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Kil Jong Hun 先生 1965 年 8 月 7 日 563410081 纳米比亚 

Kim Kwang Yon 先生 1972 年 2 月 20 日 472410022 纳米比亚 

Jang Song Chol 先生 1966 年 7 月 30 日 563210059 俄罗斯联邦 a
 

 

 a 俄罗斯向专家小组表示反对回复任何基于单方面制裁的质询(见附件 106)。 

177.  专家小组迄今无法确认这些个人为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的代表或官员。

2012 年至 2015 年 9 月期间，这些个人曾经在以下国家过境或出入境：中国、埃

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苏丹、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津巴布韦(见附件 102)。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纳米比亚的代表被阿联酋、巴

__________________ 

 89 见附件 102，内有关于全球航空信息项目的补充资料。 

 90 美国财政部，“Treasury imposes sanc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新闻稿，2015 年 1 月 2 日，可查阅 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 

releases/Pages/jl9733.aspx。 

http://undocs.org/ch/S/2013/337
http://undocs.org/ch/S/2014/147
http://undocs.org/ch/S/2015/313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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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和纳米比亚证实为正式委任的外交官。这些个人获得了旅游或过境签证，

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指出，他们的签证申请反映出访问朝鲜驻巴基

斯坦使馆和领事馆的意向。有几位乘坐同一航班，其机票由同一机构出具，且机

票编号相连。 

 九. 金融措施  
 

 

178.  专家小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获得的金融资料为我们分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的商业运作和银行做法提供了便利。有一个会员国向委员会报告了根据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d)段关于资产冻结的规定而采取的行动。 

179.  尽管面临金融制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通过别名、代理商、身

处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外国个人、长期的幌子公司网络和使馆工作人员，进入和利

用全球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和保险)，通过银行交易、大宗现金和贸易行为

为非法活动提供支持。 

180.  专家小组忧虑地注意到，一些银行缺乏充分的金融监管措施和执行这些措

施的意图，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的法律及合规机构的国家。91
 源自境外银行的交

易通过设在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账号处理。涉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决

议要求加强尽职调查，但是由于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公司往往由

非朝鲜国民注册，并使用间接付款方式和迂回交易剥离公司与商品或服务流动之

间的联系，以掩盖他们的活动，决议的实施大打折扣。 

181.  随着金融制裁从基于指认清单的定向金融制裁向基于活动的制裁过渡，92
 

金融制裁的实施愈来愈趋于复杂，必须首先确定一个实体是否由被指认实体控制

或利用。造成情况复杂的原因在于，别名清单永远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鉴于

音译朝鲜名称的替代方式多种多样。此外，由于当事方对专家小组的质询作出回

复需要时间，从而让这些实体有更多的空间继续开展活动，专家小组在更新被指

认实体的资料时面临困难。 

 A. 银河 3号火箭外购零部件的相关交易 
 

182.  2012 年 12 月发射的银河 3 号火箭残骸中发现的压力变送器是由总部设在

台北的华悦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悦公司)通过 2006 年 12 月和 2010 年 5 月两

笔交易采购的。华悦公司从一家设在联合王国的公司购置了这些物品，但没有告

__________________ 

 91 另一个问题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非法活动所涉及的各国银行并没有为其金融部门提

供充足的激励措施，鼓励它们投入资源打击非法金融，特别是反扩散金融。 

 92 基于活动的制裁防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与供应、出售、转让或使用各项决议违禁

物品有关的金融服务、资源或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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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方其最终运输目的地，然后将其转运至平壤的朝鲜 Chonbok 贸易公司。最

晚从2004年3月开始，华悦公司一直从同一供应商采购了大量的变送器(见表9)。 

表 9 

2006年 10月后由华悦公司购置的压力变送器的数量和类型 

 

注：专家小组确认向 Chonbok 公司出口的物资均划了红圈。 

 1. 2010 年 5月向 Chonbok 转运压力变送器 
 

  转运非法物资 
 

183.  尽管华悦公司与专家小组进行过多次交流，但该公司无法提供任何出口记

录。华悦公司确曾告知专家小组说，该公司将相关物资随身携带上飞机从台北经

由北京运送至平壤，没有向海关申报。此前，台北地方法院 2008 年曾判决华悦

公司 2 名员工通过中国北京和澳门向朝鲜出口战略高技术物资，包括采用类似的

隐蔽方式多次通过空运转送。专家小组确定，转运这些物资违反了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关于停止所有弹道导弹相关活动并放弃其弹道导弹计划的义务。 

  金融交易 
 

184.  华悦公司先是向专家小组介绍了一个复杂的循环支付方案，该方案涉及另

一家总部设在台北的公司(A 公司)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家公司(朝鲜

国际展览公司)。根据安排，这 3 家公司均付款给对方的债权人，这样就不需要

进行任何涉外交易了。A 公司欠朝鲜国际展览公司的费用(台北的公司参与交易会

的费用)与 Chonbok 公司欠华悦公司的费用大致相等。A 公司向华悦公司转移资

金，而 Chonbok 公司则向朝鲜国际展览公司支付其应付华悦公司的金额，这实际

上抵消了各方的债务(见图 35 和附件 108)。后来，华悦公司又改变了对交易的解

释，不再提及 A 公司，而是说 Chonbok 公司直接在平壤支付现金，然后华悦公

司立即把这笔钱支付给朝鲜国际展览公司，作为总部设在台北的公司参与交易会

的组织费用。 

  

2006 年 9 月 

2006 年 12 月 

2007 年 7 月 

2008 年 4 月 

2008 年 6 月 

2009 年 8 月 

2009 年 9 月 

2010 年 4 月 

采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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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与 2010年交易有关的资金流向图 

 

185.  华悦公司无法向专家小组提供这两种支付方式的任何记录。根据法律，华

悦公司有义务向当局申报从 Chonbok 公司获得的 28 350 欧元外汇收入。但是，

监管当局不可能发现任何交易。专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华悦公司有意无意规避

了地方当局的监管，从而协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规避制裁。93
  

 2. 2006 年 12月华悦公司向 Chonbok 公司转运压力变送器  
 

186.  2006 年，Chonbok 公司通过一位名为“Ryom Jong Chol”的个人从一家马

来西亚银行向华悦公司转移了 71 700 欧元。根据专家小组获得的资料，Ryom 先

生当时担任马来西亚东方银行的代表。东方银行于 2013 年被安理会指认为协助

另一个被指认的实体绿松联营公司开展与武器相关的交易。专家小组就这一交易

与马来西亚方面进行了接触，但至今为止仍未收到回复。  

 B. 侦察总局 
 

187.  专家小组获得的文件表明，有一个名叫 Kim Su Gwang 的侦察总局特工自

2013 年以来被一个欧洲会员国冻结资产，他利用欧洲某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身份

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他国民(包括 2 名侦察总局特工)带入欧洲，其中包

__________________ 

 93 替代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a)段的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10 段；禁止转移任何可能有助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弹道导弹相关活动的金融资产(第 1874 (2009)号决议第 18 段)。 

从欧洲国家进口(价值 19 710 英

镑，约合 21 670 欧元) 

华悦公司收到朝鲜国际展览公司 348 欧元

付款(应付款项差额)，并将其汇回台北 

华悦公司 

人工携带物品 

(价值 28 250 欧元) 

朝鲜国际展览公司 

华悦公司本应向朝鲜国际

展览公司支付 28 002 欧

元。但华悦公司将其保存

在自己的银行账户里。 

电汇金额：28 002 欧元 

无直接 

转账 

现金转账 

28 350 欧元 物品转运
(价值 

28 350 

欧元) 

A 公司 朝鲜 Chonbok 贸易公司 

台湾公司参加 

交易会的费用 

台北 

Chonbok 没有向华悦公司支付 28 350

欧元，而是将这笔金额交给了朝鲜国

际展览公司，随后后者取消了华悦公

司因参与交易会所欠费用 

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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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平壤朝鲜联合开发银行国际关系部主任 Kim Su Gyong
94

 和她的父亲 Kim 

Yong Nam。据一个会员国报告，Kim Yong Nam 先生负责管理侦察总局驻欧洲和

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的支助网络，为他们提供财政资源和其他资源，执行侦察总

局总部委派的任务。Kim 女士与她的兄弟和父亲共谋，从事非法活动，并为该组

织的活动提供掩护。  

 C. 执行定向金融措施的立法 
 

188.  专家小组发现，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缺乏充足的国家执行立法和/或缺乏机

构间共享信息以协助会员国评估被禁活动的进程，定向金融制裁的执行情况参差

不齐。在其外联活动的背景下，专家小组已受命在审查扩散资助的立法草案方面

提供援助。在这方面，专家小组强调指出，为履行会员国根据决议承担的义务，

会员国必须在此类立法措施中列入禁止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易所有武

器和相关物资(还有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款。如果没有列入这样的条款，

会员国在采取行动打击被指认实体和代表这些实体行事的个人违反常规武器禁

运的行为时，将会面临重大障碍。 

 D.  远洋海运管理公司资产冻结 
 

189.  墨西哥向委员会了解 2014 年 7 月以来被其扣留的 Mu Du Bong 号的情况，

并获得了明确指示。委员会在 2015年 5月 6日给墨西哥的信中指出，第1718(2006)

号决议规定的资产冻结义务适用于远洋海运及其所有的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包

括 Mu Du Bong 号。根据这一结论，墨西哥冻结了 Mu Du Bong 号。 

 E. Chinpo船运公司和资助扩散  
 

190.  新加坡地区法院在一起罕见的资助扩散起诉案中，控告Chinpo船运公司(私

营)及其总裁Tan Cheng Hoe 向远洋海运提供金融服务或转移金融资产或资源。(第

137 至 141 段)法院 2015 年 12 月 14 日认定 Tan 先生为 2013 年 7 月 Chong Chon 

Gang 号上所运货物向一家外国船运代理支付了 72 016.76 美元，但该船只被巴拿

马拦截。  

191.  法官 Jasvender Kaur 称，Chinpo 船运公司在 2013 年 7 月 8 日转移资金时“完

全没有任何尽责措施”。她发现该公司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代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国民一共汇出了 605 笔汇款，总值达 4 000 万美元。被告声称自己是

远洋海运的“付款中介”。 

192.  法庭文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定向金融措施确实得到了执行，但被告

规避了这些措施。法庭文件表明，Chinpo 公司曾在对外汇款表格上填写过船舶名

称，但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就不再这么做。根据 Tan 先生的供述：“如果填写船
__________________ 

 94 俄罗斯联邦告知专家小组，单边制裁“不是怀疑在俄罗斯领土上存在非法活动的理由”(见附

件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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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名称，美国的银行就会问更多的问题，一些处理银行在索要更多资料后还会拒

绝交易”。他还表示，Chinpo 公司是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进行的这笔 72 016.76

美元交易，该行“建议[我们]在交易中不要填写船舶名称，因为银行知道我们的

汇款是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实体汇出的”。95
 Tan 先生显然听从了这一

建议，开始在付款细节中遗漏船舶名称。Chinpo 公司同样多次建议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实体不要在汇入汇款时写入船舶名称，从而进一步协助规避制裁行为。

一名雇员表示，她受命在发出的电邮中加入这一提示。还有一名雇员则详细解释

说，加入这一指示的原因“部分是因为 Chinpo 公司想要拿到钱，但是倘若美国

方面知道转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船舶有关，就会阻止汇款交易”。96
 

专家小组指出，这种刻意遗漏信息与远洋海运新加坡分公司其他实体和个人所采

取的规避做法是一致的。 

 F. 金融行动任务组  
 

193.  专家小组与金融行动任务组紧密合作，并与类似金融行动任务组的区域机

构开展外联，以促进和支持实施联合国的定向金融制裁。金融行动任务组的相互

评价进程负责评估第1718(2006)号决议及其后续决议规定的定向金融措施的遵守

情况，专家小组出席了评估讨论会，回答会员国提出的问题。2015 年 2 月 27 日

和 10 月 23 日，金融行动任务组重新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列入“公共清单”，

并强调其做法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健全构成了威胁。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有关的交易中，金融行动任务组敦促会员国的金融机构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加强

尽责。 

 

 十. 制裁的意外影响 
 

 

194.  专家小组没有发现任何实例表明联合国决议实施的禁令直接导致朝鲜粮食

短缺或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短缺。有报告指会员国通过的国内立法或私营部门采取

的程序措施导致出口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商品受阻或延迟。人们往往很

难将这些措施和联合国制裁区分开来。 

195.  2015 年遭遇的相关问题之一涉及到联合国驻朝鲜机构所面临的金融交易

困难。专家小组虽然无法确定这一问题与联合国制裁有直接联系，但注意到委员

会第 6 号执行援助通知建议 4 鼓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合理措施为驻该

国的外交使团的业务运作提供便利，包括必要时提供替代金融渠道。   

__________________ 

 95 中国告知专家小组：“根据 Chinpo 船运有限公司提交的汇款申请，中国银行根据有关规定处理

了汇款流程，其收款人为 C.B. Fenton 公司。” 

 96 检方在庭审结束时提交的呈堂文件，2015 年 10 月 30 日(新加坡)。 



 S/2016/157 

 

65/293 16-00683 (C) 

 

196.  专家小组还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的报告，

秘书长在报告中表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的联合国制裁及单方面

制裁显然不适用于人道主义援助，但这些制裁仍对弱势民众产生了意外、间接的

负面影响”(A/70/393，第 41 段)。专家小组仍在继续开展调查。 

 

 十一. 建议 
 

 

197.  自专家小组于 2010 年向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第一次报告以来，专家小

组注意到其建议逐渐从一般性建议演变为更有针对性、更加实际和可执行的建议。

专家小组重申，其上一次报告(S/2015/131)中的建议仍然有效，应结合专家小组作

出的进一步研究和收集的补充证据重新审查这些建议。 

 A. 给委员会的建议 
 

  建议 1 

国家执行报告和会员国的义务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与未提交报告的会员国接触，敦促它们履

行其根据相关决议承担的报告义务。他们应该： 

 (a) 定期为会员国举行公开通报会； 

 (b) 为各区域集团的主席举办通报会； 

 (c) 定期举行双边会议； 

 (d) 鼓励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提交报告，作为良好做法的典范。 

  建议 2 

专业教学与培训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建议加强根据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28

段实施的措施： 

 (a) 要求会员国防止本国国民在本国领土上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

民提供可能有助于朝鲜发展禁止项目的学科的专业教学或培训，并明确规定此类

教学或培训同样包括传授通用或基本知识； 

 (b) 鼓励各国际组织请求委员会提出指导意见，以确保其培训方案和课程不

和第 2087(2013)号决议第 11 段实施的禁运相冲突。 

  

http://undocs.org/ch/A/70/393
http://undocs.org/ch/S/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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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3  

第 5 号执行援助通知第 10 段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对第 5 号执行援助通知第 10 段倒数第二句作出如下更

新： 

 (a) “这些决议禁止本国国民从朝鲜或本国领土转移与维护或使用禁用武

器或相关物资有关的咨询、服务或援助，无论这些物资由朝鲜供应还是从朝鲜转

移而来”(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建议 4 

更新制裁名单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更新制裁名单如下： 

 (a) 在 KPi.002 中添加“李济善”的确切别名； 

 (b) 在 KPe.010 中添加新资料如下： 

KPe.010 绿松联营公司 

别名： 

绿松联营 

绿松公司 

 (c) 在 KPe.002 中添加新资料如下： 

KPe.002 朝鲜永邦总公司 

别名： 

朝鲜龙岳山贸易总公司  

朝鲜龙月山贸易总公司 

其他资料：由永邦公司拥有产权的实体包括朝鲜国际化工合资公司。 

 (d) 在 KPe.019 中添加新资料如下： 

KPe.019 朝鲜复合设备进口公司 

别名：朝鲜设备与厂房公司  

地址：Central District， Pyongyang 

其他资料：电邮：kepc@co.chesin.com 

 (e) 在 KPe.006 中添加新资料如下： 

KPe.006 朝鲜 Hyoksin 贸易公司 

其他资料：电邮：rbc635@co.ches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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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5 

更新违禁项目清单 
 

 专家小组还建议委员会将以下项目列入弹道导弹相关项目清单  

(S/2014/253)： 

 (a) 具备侦查能力、自主飞行控制和导航能力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如配备惯

性导航系统的自动驾驶飞机)； 

 (b) (a)项列出的特别设计用于纳入“无人驾驶飞行器”的任何相关系统、设

备和组件，包括用于导航、高度指示、引导或控制的系统。 

  建议 6 

资产冻结 
 

 (a)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主席向所有会员国分发 2015 年 5 月 6 日给墨西哥

的信，信中指出 Mu Du Bong 号是远洋海运的资产，将予以冻结；  

 (b) 为确保会员国有效履行有关资产冻结和金融措施的义务，专家小组建议

委员会通过一份执行援助通知广泛传播以下讯息： 

㈠ 委员会明确表示，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d)段以及第 2094(2013)号决

议第 8 段和第 11 段采取的措施也适用于会员国确认有助于开展决议禁止的

活动或有助于规避决议要求采取的措施的任何金融或其他资产或资源； 

㈡ 委员会明确表示，将“资产”和“资源”视为包括任何种类的资产(包

括船只)，因此，有关会员国应冻结由被指认实体拥有和/或控制的船只； 

㈢ 委员会重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样受制于第 2094(2013)号决议

第 11 段要求采取的措施，该决议禁止从一个被指认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实体/个人向另一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体/个人转移任何资产或

资源； 

㈣ 作为资产冻结措施实施努力的一部分，委员会明确表示，会员国可以根

据本国的法律进程(依照第1718(2006)号决议第8(d)段以及第2094(2013)号决

议第 8 段和第 11 段)决定对被冻结资产或资源实施控制，作为防止出逃的一

种方式。 

(c)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向安理会提出以下提议： 

㈠ 要求会员国在采取第 1718 号决议第 8(d)段或第 2094 (2013)号决议第 8

段和第 11 段要求采取的措施时立即向委员会提交报告，报告中应包含冻结

金融或其他资产或资源或者防止转移此类资产或资源的有关详情； 

http://undocs.org/ch/S/201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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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决定各国应向委员会通告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或船只转

移给其他公司、可能意在规避制裁或违反安理会决议规定的任何情报，包括

重新命名和登记飞机、船只或船舶；并请委员会广泛传播这些情报。 

  建议 7 

指认 

 根据第 2087(2013)号决议第 12 段和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27 段，专家小组

建议委员会指认违反相关决议和 /或协助规避制裁的个人和实体(见机密附件 

109)。 

 B. 专家小组给会员国的建议 
 

  建议 8 

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22 段 
 

 会员国应根据第4号执行援助通知对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具备侦

查能力的航程 300 公里以下商用无人驾驶飞行器给予应有的注意，因为它们可能

被用于军事目的。 

  建议 9 

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9段 
 

 会员国应特别注意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与提供、生产、维护或

使用所有军火或相关物资有关的技术培训、咨询、服务或援助。 

  建议 10 

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22 段 
 

 会员国应对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以下物项提高警惕： 

 (a) 可被改装为军用车辆或武器和相关物资的商用卡车； 

 (b) 可能有助于潜射弹道导弹计划的商用物项，包括子系统和部件，尤其是

电动机、铅酸电池和相关的充电系统和声纳技术； 

 (c) 可用于海军舰艇的海事电子产品(雷达、声纳、指南针等)。 

  建议 11 

报告义务 
 

 会员国应向委员会汇报本国掌握的关于违反禁令的企图的情报以及为执行

各项决议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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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6/157 

 

287/293 16-00683 (C) 

 

 

 

 

  



S/2016/157  

 

16-00683 (C) 288/293 

 

 

  



 S/2016/157 

 

289/293 16-00683 (C) 

 

 

 

 

  



S/2016/157  

 

16-00683 (C) 290/293 

 

 

 

 

  



 S/2016/157 

 

291/293 16-00683 (C) 

 

 

 

 

  



S/2016/157  

 

16-00683 (C) 292/293 

 

 

  



 S/2016/157 

 

293/293 16-00683 (C) 

 

 

 


